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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 
 

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，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對 拔 河 專 項 能 力 之 影 響 。

受 試 對 象 為 八 位 國 中 男 生 拔 河 隊 選 手 ， 訓 練 時 間 為 五 週 ， 每 週

三 次 ， 每 次 二 十 分 鐘 之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。 採 用 相 依 樣 本 t 考 驗 及

簡 單 回 歸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， 探 討 在 五 週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後 ， 選 手 的

有 氧 耐 力 能 力 及 拔 河 專 項 能 力 之 差 異 及 相 關 情 況 ， 顯 著 水 準   

α = . 0 5。 研 究 結 果 如 下 ：  

一 、 基 礎 耐 力 測 試 ( 2 - 4 m m o l / l)： 

實 施 五 週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後，受 試 者 之 有 氧 閾 值 ( 2 m m o l / l )速

度 與 心 跳 率 皆 顯 著 上 昇 ( p < 0 . 0 5 )； 無 氧 閾 值 ( 4 m m o l / l )速 度 與 心

跳 率 ， 皆 無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( p > 0 . 0 5)。 

二 、 訓 練 生 理 適 應 ：  

有 氧 閾 值 速 度 跑 ， 心 跳 恢 復 率 由 第 一 週 的 4 6 %， 上 升 至 第

五 週 的 5 5 %， 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( p > 0 . 0 5 )。 2 0 分 鐘 盡 力 跑 距 離 第

五 週 大 於 第 一 週 ， 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( p > 0 . 0 5)。 心 跳 恢 復 率 第 一

週 為 4 4 %， 第 五 週 提 升 為 5 4 %， 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( p > 0 . 0 5 )。  

三 、 拔 河 專 項 能 力 ：  

(一 )五 週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後 ， 受 試 者 之 靜 態 平 均 持 續 時 間 與

總 持 續 時 間 平 均 值 ， 皆 明 顯 進 步 且 達 顯 著 水 準 ( p < 0 . 0 5)。 

(二 )五 週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後 ， 第 五 週 專 項 測 試 結 束 後 乳 酸 堆

積 值 ， 皆 高 於 第 一 週 ， 但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( p > 0 . 0 5)。 

(三 )實 施 五 週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後 ， 受 試 者 之 第 五 週 專 項 測 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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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束 後 第 三 分 鐘 自 由 基 平 均 值 高 於 第 一 週 ， 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

( p > 0 . 0 5)。 

由 本 研 究 結 果 得 知 ， 五 週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後 ， 對 於 國 中 拔 河

選 手 的 心 肺 耐 力 與 拔 河 專 項 能 力 ， 皆 有 提 升 之 效 果 。  

 

關 鍵 字 ：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、 有 氧 閾 值 、 無 氧 閾 值 、 拔 河 、 乳 酸 、

自 由 基 、 心 跳 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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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f f e c t  o f  A e r o b i c  E n d u r a n c e  Tr a i n i n g  o n   
Tu g - o f - Wa r  S p e c i f i c  P e r f o r m a n c e  

 

Abstract  
 

T h e  p u r p o s e  o f  t h e  s t u d y  w a s  t o  d i s c u s s  t h e  e f f e c t  o f   

a e r o b i c  e n d u r a n c e  t r a i n i n g  o n  Tu g - o f - Wa r  s p e c i f i c  p e r f o r m a n c e .  

T h e r e  w e r e  e i g h t  m a l e  j u n i o r  h i g h  s c h o o l  Tu g - o f - Wa r  p l a y e r s  

p a r t i c i p a t e d  i n  t h i s  s t u d y.  T h e  t r a i n i n g  p r o g r a m  c o n s i s t e d  5  

w e e k s  p e r i o d ,  t h r e e  t i m e s  a  w e e k  a n d  2 0  m i n u t e s  e a c h  t i m e .  A l l  

t h e  d a t a  w e r e  a n a l y z e d  b y  p a i r e d  t - t e s t  a n d  s i m p l e  r e g r e s s i o n  

w i t h  S P S S  1 0 . 0 .  T h e  r e s u l t s  o f  t h i s  s t u d y  w e r e  s u m m a r i z e d  a s  

f o l l o w e d :  

1 .  B a s i c  e n d u r a n c e  t e s t ( 2 - 4 m m o l / l ) :  A f t e r  5  w e e k s  a e r o b i c  

e n d u r a n c e  t r a i n i n g ,  t h e  a e r o b i c  t h r e s h o l d  v e l o c i t y  a n d  h e a r t  r a t e  

i m p r o v e d  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( p < 0 . 0 5 ) ,  b u t  t h e  a n a e r o b i c  t h r e s h o l d  

v e l o c i t y  a n d  h e a r t  r a t e  d i d n ’ t  c h a n g e  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( p > 0 . 0 5 ) .  

2 .  T r a i n i n g  a d a p t a t i o n :  T h e  h e a r t  r a t e  r e c o v e r y  r a t e  a f t e r   

a e r o b i c  t h r e s h o l d  r u n n i n g  o n  f i r s t  w e e k  w a s  4 6 % ,  a n d  u p  t o  5 5 %  

a t  t h e  f i f t h  w e e k ,  b u t  w a s  n o t  s i g n i f i c a n t ( p > 0 . 0 5 ) .  T h e  m e a n  2 0  

m i n u t e s  a l l  o u t  r u n n i n g  d i s t a n c e  o f  t h e  f i f t h  w e e k  w a s  l o n g e r  

t h a n  t h e  f i r s t ’s ,  b u t  n o t  r e a c h  s t a t i s t i c a l  s i g n i f i c a n t ( p > 0 . 0 5 ) ,  a n d  

t h e  h e a r t  r a t e  r e c o v e r y  r a t e  w a s  i m p r o v e d  f r o m  4 4 %  t o  5 4 % ,  b u t  

n o t  r e a c h  s i g n i f i c a n c e ( p > 0 . 0 5 ) , e i t h e r .  

3 .  Tu g - o f - Wa r  s p e c i f i c  p e r f o r m a n c e :  A f t e r  5  w e e k s  a e r o b i c  

e n d u r a n c e  t r a i n i n g  ( 1 ) T h e  m e a n  s t a t i c  a n d  t o t a l  d u r a t i o n  w e r e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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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 a d v a n c e d ( p < 0 . 0 5 ) . ( 2 ) T h e  e n d i n g  l a c t a t e  v a l u e  o f  

t h e  f i f t h  w e e k  w a s  h i g h e r  t h a n  t h a t  o f  t h e  f i r s t  w e e k ,  b u t  n o   

s i g n i f i c a n c e  w a s  f o u n d ( p > 0 . 0 5 ) . ( 3 ) T h e  3 r d  m i n u t e  f r e e  r a d i c a l s  

a f t e r  s p e c i f i c  t e s t  o f  t h e  f i f t h  w e e k  w a s  h i g h e r  t h a n  t h a t  o f  t h e  

f i r s t  w e e k ,  b u t  n o t  s i g n i f i c a n t ( p > 0 . 0 5 ) .  

I n  c o n c l u s i o n ,  a f t e r  5  w e e k s  a e r o b i c  e n d u r a n c e  t r a i n i n g  w a s  

b e n e f i c i a l  f o r  j u n i o r  h i g h  s c h o o l  Tu g - o f - Wa r  p l a y e r s  i n  t h e i r  

c a r d i o p u l m o n a r y  c a p a c i t y  a n d  Tu g - o f - Wa r  s p e c i f i c  p e r f o r m a n c e .  

 

K e y  w o r d s： A e r o b i c  e n d u r a n c e  t r a i n i n g ,  A e r o b i c  t h r e s h o l d ,  

A n a e r o b i c  t h r e s h o l d ,  Tu g - o f - Wa r ,  L a c t a t e ,  F r e e  

r a d i c a l s ,  H e a r t  r a t e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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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壹章    緒  論  
 
第一節   研究背景  

 

根 據 國 際 拔 河 聯 盟  ( Tu g  o f  Wa r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F e d e r a t i o n，

簡 稱 T W I F )  手 冊 之 記 載 。 拔 河 運 動 起 源 於 史 前 古 代 的 慶 典 和

祭 禮 活 動 ， 透 過 繩 子 兩 端 互 拉 的 對 抗 型 式 在 古 老 的 文 化 和 儀 式

中 呈 現 ； 在 我 國 最 早 出 現 是 古 代 水 兵 進 行 船 戰 的 一 項 必 備 戰

技，當 時 的 名 稱 為「 拖 鉤 」。在 戰 國 時 代 的 楚 國 工 匠，公 輸 子 設

計 一 種 稱 為 「 鉤 強 」 的 器 具 ， 在 兩 軍 對 峙 船 戰 時 將 敵 船 鉤 住 ，

並 經 士 兵 合 力 拖 拉 使 兩 船 靠 近 ， 使 作 戰 能 分 出 勝 負 ， 是 當 時 重

要 的 戰 術 之 一 ； 而 拔 河 就 是 模 仿 「 鉤 強 」 對 拉 的 軍 事 操 演 發 展

出 來 的 民 俗 運 動 ， 以 拉 繩 子 的 競 賽 方 式 ， 逐 漸 成 為 元 宵 節 、 清

明 節 等 民 俗 節 日 中 ， 頗 受 歡 迎 的 一 項 民 俗 體 育 活 動  (任 海 ，

1 9 9 4 )。 拔 河 運 動 也 在 民 間 盛 行 已 久 ， 在 古 農 業 社 會 中 閒 暇 之

餘 ， 拔 河 運 動 是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團 體 活 動 之 一 。  

迄 今 所 發 現 最 早 的 拔 河 運 動 証 據 是 在 埃 及 S A K K A R A 公 元

前 2 5 0 0 年 的 M E R E R A - K U 的 墓 內 壁 畫 。 而 西 歐 拔 河 運 動 的 歷

史 起 始 於 公 元 1 0 0 0 年，這 可 從 斯 堪 的 納 維 亞 和 德 國 的 英 雄 故 事

中 讀 到， 1 5 世 紀 時，在 法 國 城 堡 或 大 別 墅 花 園 錦 標 賽 上，拔 河

是 非 常 流 行 的 競 賽 ， 後 來 也 成 為 英 國 的 錦 標 賽 項 目 。  

正 式 國 際 拔 河 比 賽，始 於 英 國。並 曾 在 1 9 0 0 年 第 二 屆 法 國

巴 黎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中 ， 被 列 為 正 式 競 賽 項 目 ， 直 到 第 六 屆 奧

運 會，預 定 在 德 國 柏 林 舉 行，但 因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( 1 9 1 4 ~ 1 9 1 8 )

而 停 辦，至 1 9 2 0 年 第 七 屆 奧 運 後，因 規 則 不 明 確 且 競 賽 項 目 過

多，I．O．C 委 員 會，將 拔 河 運 動 項 目 廢 除 ( A l e x a n d e r  &  Ve r n o n，

1 9 7 5 )。但 國 際 拔 河 比 賽 並 未 因 此 而 銷 聲 匿 跡，多 年 後 由 世 界 運

動 總 會 接 辦，國 家 級 的 運 動 組 織 仍 在 不 斷 發 展，瑞 典 先 於 1 9 3 3

年 宣 告 國 家 拔 河 協 會 成 立 ， 隨 即 其 他 歐 洲 國 家 紛 紛 效 法 ， 1 9 6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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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英 國 、 荷 蘭 等 十 四 個 歐 洲 國 家 ， 於 瑞 典 成 立 了 國 際 拔 河 聯 盟

總 會  ( Tu g  o f  Wa r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F e d e r a t i o n； T W I F )， 共 同 制 定

拔 河 規 則，因 此 比 賽 規 則 也 統 一 了。 l 9 6 4 年 在 瑞 士 舉 行 第 一 屆

歐 洲 拔 河 錦 標 賽， 1 9 6 5 年 在 勃 羅 地 海 運 動 會，舉 行 了 第 一 屆 國

際 拔 河 競 賽 (郭 志 輝 ， 2 0 0 4 )。  

拔 河 運 動 推 展 之 初，僅 有 室 外 拔 河， T W I F 於 1 9 7 5 年 在 荷

蘭 舉 辦 首 屆 世 界 拔 河 錦 標 賽 ， 此 後 地 區 和 世 界 性 的 錦 標 賽 年 年

都 有 舉 行 。  

1 9 8 0 年 1 2 月 日 本 拔 河 聯 盟 成 立 ， 以 國 際 拔 河 聯 盟 所 制 訂

規 則 為 依 據 ， 制 定 日 本 拔 河 聯 盟 室 內 拔 河 比 賽 規 則 ， 後 來 國 際

拔 河 聯 盟 有 鑑 於 室 內 拔 河 規 則 不 受 天 候 影 響 等 優 點，才 於 1 9 8 2

年 提 案 ， 將 拔 河 比 賽 正 式 劃 分 為 室 內 及 室 外 兩 種 。 因 此 國 際 比

賽 也 開 始 在 室 內 地 板 舉 行 ， 於 1 9 8 8 年 1 0 月 在 日 本 歧 埠 縣 舉 行

日 英 拔 河 親 善 大 會，將 T W I F 室 外 規 則，修 訂 為 室 內 比 賽 規 則，

並 於 1 9 8 9 年 4 月 將 T W I F 的 規 則 正 式 修 訂 為 含 有 室 內 的 比 賽 規

則，且 於 1 9 9 0 年 在 荷 蘭 舉 行 第 一 屆 世 界 室 內 拔 河 錦 標 賽。此 後

國 際 拔 河 比 賽 便 以 公 開 對 抗 賽 ， 與 世 界 錦 標 賽 方 式 ， 每 年 分 室

內 與 室 外 賽 輪 流 舉 行。目 前 國 際 八 人 制 拔 河 運 動 主 要 比 賽 如 下： 

一 、 世 界 運 動 會 ：  

四 年 一 次 ， 分 男 、 女 生 室 內 與 室 外 公 開 賽 及 錦 標 賽 。 首 次

世 運 會 於 1 9 8 1 年 美 國 加 利 福 尼 亞 舉 行 ， 第 五 屆 1 9 9 7 年 在 芬 蘭

舉 行，增 加 室 內 女 子 表 演 項 目。至 第 六 屆 2 0 0 1 年 世 界 運 動 會 於

日 本 秋 田 舉 行 ， 舉 行 室 內 與 室 外 兩 項 ， 此 時 女 子 室 內 比 賽 才 正

式 列 入； 2 0 0 5 年 第 七 屆 世 界 運 動 會 於 德 國 舉 行，我 國 女 子 代 表

隊，勇 奪 室 內 5 2 0 公 斤 級 比 賽 金 牌；2 0 0 9 年 第 八 屆 世 界 運 動 會，

將 於 高 雄 市 舉 辦 。  

二 、 世 界 (室 外 )拔 河 錦 標 賽 ：  

每 二 年 一 次，從  1 9 7 6 年 至 1 9 9 6 年 皆 於 荷 蘭 舉 辦。我 國 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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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9 6 年 以 後 皆 有 派 隊 參 加 。  

三 、 世 界 (室 內 )拔 河 錦 標 賽 ：  

每 二 年 一 次 ， 首 屆 於 1 9 9 1 年 在 西 班 牙 舉 行 ， 於 1 9 9 7 年 2

月 在 英 國 舉 行 時 ， 我 國 首 次 派 男 子 代 表 隊 參 賽 。  
四 、 歐 洲 錦 標 賽 ：  

每 二 年 舉 行 一 次，採 室 外 賽，首 屆 從 1 9 6 4 年 開 始，以 歐 洲

國 家 為 主 。  

五 、 大 洋 洲 錦 標 賽 ：  

每 二 年 舉 行 一 次，室 外、室 內 賽 並 列， 1 9 9 9 年 7 月 在 那 米

比 亞 舉 行 ， 我 國 首 次 派 男 子 代 表 隊 參 加 。  

六 、 亞 洲 拔 河 錦 標 賽 ：  

每 二 年 舉 行 一 次 ， 第 一 屆 亞 洲 拔 河 錦 標 賽 於 1 9 9 0 年 1 0 月

1 0 日 在 日 本 千 葉 縣 舉 行，當 時 我 國 拔 河 協 會 尚 未 成 立，由 田 徑

協 會 組 隊 參 賽 ， 共 有 日 、 韓 、 星 、 馬 、 菲 、 印 度 和 我 國 等 七 隊

參 加 。 第 二 屆 1 9 9 6 年 起 至 2 0 0 4 年 第 五 屆 止 ， 皆 由 我 國 舉 辦 ，

第 二 屆 比 賽 結 果 ， 我 2 隊 分 居 第 2、 4 名 表 現 優 異 。 第 五 屆 於

2 0 0 4 年 11 月 在 桃 園 縣 立 體 育 館 舉 行 ， 我 國 女 子 代 表 隊 勇 奪 金

牌 ； 男 子 隊 勇 奪 銀 牌 。  

我 國 拔 河 運 動 的 興 起，自 1 9 9 0 年 開 始 從 日 本 引 進 室 內 拔 河

運 動 ， 於 同 年 5 月 1 2 日 率 先 成 立 台 北 市 體 育 會 拔 河 運 動 委 員

會 ， 並 於 1 9 9 2 年 8 月 3 1 日 成 立 全 國 拔 河 運 動 協 會 ， 其 中 教 育

部 從 1 9 9 8 年 起 積 極 推 廣 各 級 學 校 八 人 制 拔 河 運 動，也 舉 辦 多 場

A、 B、 C 級 裁 判 與 教 練 講 習，以 普 及 與 推 廣 校 園 拔 河 運 動，並

提 升 拔 河 技 術 水 準 。 由 於 這 項 運 動 不 受 氣 候 、 年 齡 、 場 地 、 階

層 等 限 制 。 因 此 國 內 各 縣 市 紛 紛 響 應 ， 籌 組 拔 河 運 動 委 員 會 ，

計 有 (北、高 ) 1 4 縣 市 委 員 會，奠 定 了 國 內 八 人 制 拔 河 運 動 基 礎。

校 拔 河 運 動 ， 從 國 小 到 大 專 院 校 及 社 會 組 等 ， 共 分 十 級 ， 從 第

一 級 4 0 0 公 斤 以 下 至 第 十 級 7 2 0 公 斤 以 上，每 級 差 距 4 0 公 斤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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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往 拔 河 比 賽 ， 無 特 殊 規 則 ， 故 為 體 重 取 勝 之 運 動 項 目 。 但 今

日 八 人 制 拔 河 比 賽 ， 規 定 繩 子 長 短 、 粗 細 、 場 地 大 小 也 一 定 ，

每 隊 參 賽 選 手 人 數 固 定 ， 並 按 體 重 分 級 ， 規 則 明 確 且 危 險 性 少

又 頗 具 公 平 ， 更 可 表 現 出 團 隊 合 作 精 神 ， 是 富 有 教 育 特 質 的 運

動 項 目 之 一 。 國 內 主 要 大 型 拔 河 比 賽 有 (如 表 1 - 1 )：   

 

表 1 - 1 國 內 主 要 大 型 拔 河 比 賽 

比 賽 名 稱  比 賽 週 期  簡 介  

全 國 中 正 盃

拔 河 錦 標 賽  
每 年 一 次  

自 1 9 9 3 年 第 一 屆 開 始 至 今。此 比 賽

關 係 到 選 手 之 甄 審 甄 試 保 送 權 。  

教 育 部 全 國

各 級 學 校 拔

河 比 賽  

每 年 一 次  

自 1 9 9 8 年 開 始 辦 理，分 國 中 小 學 各

縣 市 預、決 賽，高 中 以 上 學 校 分 北 、

中 、 南 、 東 四 區 ， 預 賽 及 全 國 總 決

賽 。  

全 國 體 委 杯

拔 河 錦 標 賽  
每 年 一 次  

自 2 0 0 0 年 開 始 舉 辦 迄 今 。   

 

全 民 運 動 會  每 兩 年 一 次  
從 2 0 0 0 年 開 始 為 全 民 運 動 會 的 比 賽

項 目 。  

 

由 上 述 拔 河 運 動 的 歷 史 背 景 可 知 ， 拔 河 運 動 雖 在 早 期 曾 消

失 於 奧 運 會 上 ， 但 國 際 間 重 要 賽 事 不 曾 間 斷 ， 相 信 未 來 有 朝 一

日 必 定 會 重 返 奧 運 之 競 技 舞 台 上 。 拔 河 運 動 非 常 適 合 亞 洲 國 家

發 展 ， 我 國 選 手 在 國 際 賽 會 上 成 績 快 速 提 升 ， 歸 因 於 教 練 與 選

手 的 努 力 與 國 內 拔 河 運 動 推 展 之 落 實 ， 而 現 今 拔 河 運 動 趨 於 競

技 化，勢 必 要 以 科 學 化 之 訓 練 方 式，提 升 選 手 體 能 與 技 術 層 面，

培 養 更 多 優 秀 選 手 ， 穩 固 我 國 在 國 際 賽 之 地 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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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  研究動機  
 

我 國 室 內 拔 河 運 動 逐 漸 蓬 勃 發 展 ， 要 追 上 國 際 水 準 就 要 加

強 拔 河 運 動 各 項 之 研 究。 2 0 0 2 年 在 美 國 鹽 湖 城 舉 行 之 I． O． C

年 會 第 11 3 次 會 議 中 ， 正 式 承 認 拔 河 運 動 列 入 奧 運 運 動 比 賽 項

目 之 一 (黃 永 旺， 2 0 0 0 )，依 據 國 際 奧 委 會 第 二 十 九 條 規 章 規 定 ，

單 項 運 動 國 際 總 會 會 員 國 需 達 5 0 國 以 上，始 能 成 為 競 賽 項 目 ，

至 2 0 0 5 年 止，國 際 拔 河 聯 盟 總 會 ( T W I F )，已 有 3 5 個 國 家 或 地

區 加 入 正 式 會 員 國，另 有 2 3 國 或 地 區 已 經 提 名 申 請 或 列 為 觀 察

中 。 因 此 在 未 來 拔 河 運 動 極 有 可 能 重 返 奧 運 競 技 場 上 ， 足 見 拔

河 運 動 已 步 入 競 技 之 途 ， 而 選 手 目 標 應 放 眼 國 際 賽 為 主 。  

拔 河 所 需 的 專 項 體 能 包 含 有 ： 最 大 力 量 及 力 量 耐 力 ； 而 一

般 體 能 為 有 氧 耐 力 。 拔 河 項 目 屬 於 力 量 對 抗 的 運 動 ， 其 英 語 名

詞「  Tu g - o f - Wa r」為 盡 最 大 力 量 及 努 力 來 拉 的 意 思。每 場 比 賽

中 選 手 必 須 以 最 大 力 量 或 接 近 最 大 力 量 輸 出 與 對 手 抗 衡 ， 拉 力

的 大 小 是 決 定 拔 河 運 動 表 現 的 一 個 重 要 因 素 之 一 。 現 今 拔 河 競

技 運 動 選 手 的 素 質 相 當 ， 比 賽 一 開 始 雙 方 較 常 出 現 的 是 僵 持 狀

態，彼 此 都 在 等 待 對 手 力 量 耐 力 不 足 時，趁 機 進 攻 而 獲 得 勝 利。

拔 河 項 目 比 賽 時 間 無 限 制 ， 直 到 分 出 勝 負 為 止 ， 也 就 是 從 比 賽

一 開 始 ， 就 要 竭 盡 所 能 把 對 方 拉 往 我 方 ， 總 共 需 拉 4 公 尺 的 距

離 ， 直 到 分 出 勝 負 為 止 。 所 以 ， 即 使 剛 起 步 時 的 最 大 力 量 輸 出

極 大，但 若 沒 有 力 量 耐 力 作 為 後 盾，即 使 在 剩 下 最 後 的 1 0 公 分

即 將 獲 勝 的 狀 態 下 ， 也 有 可 能 會 被 對 方 反 敗 為 勝 的 。 因 此 比 賽

開 始 的 最 大 力 量 輸 出 與 比 賽 時 的 力 量 耐 力 ， 對 於 拔 河 運 動 表 現

是 非 常 重 要 的 ， 而 能 獲 得 最 後 勝 利 的 必 定 是 屬 於 力 量 耐 力 較 佳

者 。 因 此 ， 在 拔 河 運 動 中 要 獲 勝 ， 須 具 備 足 夠 的 肌 力 與 肌 耐 力  

(涂 瑞 洪 ， 1 9 9 7 )。  

競 技 運 動 項 目 繁 多 ， 且 各 有 其 運 動 特 性 ， 所 以 不 同 的 運 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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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所 動 用 的 肌 肉 群 、 肌 肉 收 縮 型 態 以 及 所 需 的 能 量 要 求 均 有

所 差 別 。 拔 河 是 在 有 限 的 空 間 內 盡 最 大 的 力 量 來 出 力 ， 大 部 分

的 肌 肉 是 呈 靜 態 性 等 長 收 縮 ， 其 運 動 型 態 是 屬 於 重 度 等 長 輕 度

動 態 的 運 動 。 拔 河 的 進 攻 動 作 與 防 守 動 作 皆 由 下 肢 肌 群 與 關 節

屈 伸 來 發 動 ， 進 攻 者 下 肢 肌 群 呈 向 心 或 等 長 收 縮 ， 防 守 者 下 肢

肌 群 呈 離 心 或 等 長 收 縮 (謝 和 龍 ， 2 0 0 1 )。   

從 生 理 學 的 角 度 來 看 ， 拔 河 運 動 的 能 量 來 源 ， 大 多 是 以 無

氧 能 量 系 統 來 供 應 運 動 中 肌 肉 收 縮 所 需 的 能 量 ， 而 持 續 較 長 的

比 賽，則 逐 漸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以 有 氧 系 統 來 供 應 (謝 和 龍，2 0 0 1 )。

拔 河 比 賽 剛 開 始 時 起 動 步 階 段 ， 主 要 是 以 最 大 力 量 的 輸 出 與 持

續 為 主 ， 其 中 動 用 到 磷 化 物 ( AT P - C P )系 統 ， 快 速 產 生 所 需 的 極

大 能 量 約 1 0 秒 鐘，起 動 步 完 後，肌 肉 持 續 收 縮 用 力 來 發 動 進 攻

或 防 守 ， 主 要 是 以 最 大 力 量 的 9 0 %  ~  8 0 %  輸 出 為 主 ， 在 9 0 秒

內 皆 屬 於 動 用 到 無 氧 醣 酵 解 系 統 來 供 應 能 量 ， 當 比 賽 時 間 增 長

時 ， 就 逐 漸 由 有 氧 醣 酵 解 系 統 來 供 給 肌 肉 收 縮 之 用 ( G r o s s e r  e t  

a l . ,  2 0 0 1 )。拔 河 比 賽 不 僅 是 比 力 量，也 比 體 力，更 是 比 意 志 力 。 

隨 著 國 內 拔 河 運 動 的 推 廣 ， 及 國 際 間 越 來 越 多 國 家 參 與 拔

河 運 動 ， 不 論 室 內 或 室 外 其 技 術 與 體 能 層 面 水 準 逐 漸 提 升 ， 拔

河 運 動 的 競 爭 趨 於 激 烈 ， 比 賽 對 抗 時 間 有 逐 漸 延 長 趨 勢 ， 為 了

提 升 成 績，體 能 便 成 了 延 伸 技 術 的 重 要 基 準 線 (潘 玉 龍，2 0 0 1 )。

室 內 八 人 制 拔 河 運 動 非 傳 統 拔 河 運 動 ， 不 是 單 靠 體 重 即 能 獲 勝

的 ， 其 講 究 的 是 動 作 技 巧 、 體 能 、 團 隊 默 契 、 注 意 力 等 因 素 的

整 合 ， 以 八 人 之 合 力 ， 一 步 步 慢 慢 拉 過 來 。 因 此 ， 比 賽 時 抗 衡

時 間 的 延 長 ， 對 於 每 位 選 手 的 體 能 來 說 ， 都 是 極 大 的 負 荷 ， 而

除 了 動 作 技 巧 、 團 隊 默 契 、 注 意 力 等 因 素 ， 體 能 便 是 最 需 考 量

的 因 素 。  

國 際 比 賽 參 賽 隊 數 漸 增 ， 使 選 手 在 場 與 場 之 間 的 休 息 時 間

相 對 減 少 ， 國 際 比 賽 中 採 三 戰 兩 勝 制 ， 當 選 手 在 極 大 力 量 輸 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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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 疲 勞 狀 態 下 ， 又 要 接 著 進 行 下 一 局 比 賽 ， 若 在 短 時 間 內 體 能

無 法 恢 復 ， 即 使 前 一 局 獲 勝 而 後 兩 局 體 能 開 始 衰 退 ， 也 是 徒 勞

無 功 的 。 因 此 每 局 或 每 場 賽 後 體 能 的 恢 復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。 此 時

就 需 要 有 氧 代 謝 系 統，提 供 快 速 恢 復 體 力 的 能 力。We i c k e 等 人

( 1 9 9 4 )  的 研 究 中 指 出，無 氧 非 乳 酸 的 恢 復 能 力 是 依 據 選 手 的 有

氧 耐 力 能 力 而 定 。 在 實 際 訓 練 時 ， 主 要 以 無 氧 能 量 系 統 訓 練 為

主 ， 但 也 需 要 具 備 良 好 的 有 氧 能 力 ， 才 能 快 速 消 除 疲 勞 使 乳 酸

排 除 ， 以 應 付 下 一 場 比 賽 ， 所 以 有 氧 系 統 與 無 氧 系 統 的 發 展 是

優 秀 拔 河 選 手 均 不 可 或 缺 的 條 件 。 因 此 了 解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對 拔

河 專 項 能 力 之 影 響 ， 為 本 研 究 之 動 機 ， 透 過 研 究 結 果 以 作 為 教  
練 訓 練 之 參 考 。  

 

 
第三節   研究目的  

 

本 研 究 是 以  2 - 4 m m o l / l  有 氧 -無 氧 閾 值  ( M a r d e r  e t  a l . ,  

1 9 7 6 )理 論 為 依 據 ， 針 對  8  位 國 中 男 性 拔 河 選 手 ， 在 乳 酸  2  

m m o l / l  時 之 心 跳 率 及 速 度，判 斷 其 有 氧 耐 力 能 力 之 情 形，並 將

有 氧 閾 值 速 度 做 為 訓 耐 力 訓 練 之 強 度 指 標，以 持 續 跑 方 式 (其 中

有 氧 閾 值 速 度 跑 每 週 二 次、 2 0分 鐘 盡 力 跑 每 週 一 次 )，共 進 行 五

週 ， 探 討 在 五 週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後 對 於 拔 河 專 項 能 力 之 影 響 。 依

據  N e u m a n n ( 1 9 9 1 )生 理 適 應 原 理 ， 適 應 週 期 為  4  - 6  週 。 因 此

本 研 究 之 訓 練 時 間 訂 為  5  週 ， 並 觀 察 生 理 適 應 情 況 及 耐 力 訓

練 前 、 後 ， 對 於 拔 河 專 項 能 力 之 差 異 。 根 據 研 究 背 景 及 動 機 ，

本 研 究 目 的 如 下 ：  

 

一 、  探 討 拔 河 選 手 在 五 週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前、後，基 礎 耐 力 能 力

之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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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 探 討 拔 河 選 手 在 五 週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前、後，訓 練 生 理 適 應

之 情 況 。  

三 、  探 討 拔 河 選 手 在 五 週 有 氧 耐 力 訓 練(有 氧 閾 值 速 度 跑 、 2 0

分 鐘 盡 力 跑 )， 對 專 項 能 力 (最 大 乳 酸 堆 積 、 專 項 持 續 時

間 、 自 由 基 )之 影 響 。  

 

 

第四節   研究範圍  
 

本 研 究 係 以 八 位 桃 園 縣 立 八 德 國 中 ， 男 子 拔 河 隊 選 手 ， 進

行 五 週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。 專 項 檢 測 在 備 有 拔 河 機 及 地 板 鋪 設 拔 河

道 之 體 育 館 內 ， 選 手 皆 穿 上 拔 河 鞋 進 行 測 試 。  

搜 集 之 生 物 參 數 有 ： 一 、 有 氧 耐 力 能 力 ： 2 - 4 m m o l / l 有 氧

無 氧 閾 值 能 力 、 運 動 結 束 後 心 跳 率 、 2 0 分 鐘 盡 力 跑 距 離 。 二 、

拔 河 專 項 能 力 ： 持 續 時 間 、 最 大 乳 酸 堆 積 、 自 由 基 ， 為 本 研 究

之 主 要 研 究 範 圍 。  

 

 

第五節   研究限制  
 

本 研 究 之 研 究 限 制 如 下 ：  

一 、 本 研 究 僅 針 對 室 內 拔 河 運 動 做 探 討 無 法 推 論 到 室 外 拔 河 運

動 。  

二、本 研 究 之 拔 河 機 鐵 片，重 量 調 整 方 面，只 有 兩 片 2 0 公 斤 和

一 片 1 0 公 斤 之 鐵 片 ， 其 餘 皆 為 5 0 公 斤 之 鐵 片 ， 所 以 無 法

做 到 很 標 準 的 重 量 調 整 。  

三 、 對 於 受 試 者 在 測 試 過 程 中 ， 全 力 配 合 之 動 機 強 弱 僅 能 以 口

頭 鼓 勵 ， 無 法 監 測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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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本 研 究 時 間 ， 為 便 於 控 制 研 究 對 象 ， 研 究 時 間 均 於 下 午 選

手 放 學 後 進 行 ， 無 法 考 慮 選 手 在 不 同 時 間 、 不 同 體 能 之 個

別 差 異 。  

五 、 對 於 受 試 者 拔 河 時 所 站 位 置 ， 本 研 究 未 作 分 類 討 論 。  

 
 

第六節   名詞解釋  
 

一 、 基 礎 耐 力 能 力  

(一 )有 氧 閾 值 ( A e r o b i c  T h r e s h o l d )：  

   指 發 生 在 無 氧 閾 值 之 前 ， 乳 酸 濃 度 稍 微 高 於 安 靜 值 。 本 研

究 以  M a r d e r  在 1 9 7 6 年 提 出 之 理 論 為 依 據 ， 當 乳 酸 值 在  

2 m m o l / l  時 為 有 氧 閾 值，其 能 量 代 謝 以 脂 肪 為 主 (如 圖 1 - 1 )。透

過 乳 酸 分 析 軟 體 可 算 出 ， 每 位 選 手 有 氧 閾 值 的 速 度 與 心 跳 率 ，

作為有氧耐力訓練負荷設定依據與訓練效果之評價。  

(二 )無 氧 閾 值 ( A n a e r o b i c  T h r e s h o l d )：  

   指 運 動 中 血 乳 酸 濃 度 開 始 不 成 比 率 的 增 加 ， 此 時 的 運 動 強

度 稱 為 無 氧 閾 值。本 研 究 以  M a r d e r  ( 1 9 7 6 )  理 論 為 依 據，當 乳

酸 值 在  4 m m o l / l  時 為 無 氧 閾 值 ， 其 能 量 代 謝 主 要 以 碳 水 化 合

物 為 主 (如 圖 1 - 1 )。透 過 乳 酸 分 析 軟 體 得 知，每 位 選 手 無 氧 閾 值

速 度 與 心 跳 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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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 a  ( m m o l / l )  

 

 
乳 酸 曲 線

 
 6  
  

 4   

  2  
  
負 荷 ( w a t t ,  m / s )  

 

  有 氧 閾 值    無 氧 閾 值  

 

有 氧 -

無 氧 混

合 區 域  

 

 

 

 補 償  

( c o m p e n s a t i o n )  

基 礎

區 域  

競 技

區 域  

發 展

區 域   

 碳 水 化

合 物  >  

脂 肪  

脂 肪 +碳 水

化 合 物  
碳 水 化 合 物 

 
2 - 4  

m m o l / l  

    2  m m o l / l  > 4  m m o l / l

 

 

圖 1 - 1  乳 酸 閾 值 與 能 量 代 謝 關 係 ( P a n s o l d ,  1 9 8 2 )  

 

 



 

二 、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：  

(一 )有 氧 閾 值 持 續 跑 ：  

以 M a r d e r  有 氧 -無 氧 閾 值 ( 2 - 4 m m o l / l )測 試 結 果 中，有 氧 閾

值 速 度 為 依 據 ， 持 續 跑 2 0 分 鐘 作 為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方 式 。  

(二 ) 2 0 分 鐘 盡 力 跑 ：  

受 試 者 在 2 0 0 m 田 徑 場 跑 道 中 ， 在 2 0 分 鐘 內 盡 最 大 努 力 ，

持 續 跑 。  

(三 )恢 復 心 跳 率 ( m i n - 1 )：  

心 跳 率 為 單 位 時 間 心 臟 跳 動 之 頻 率 。 心 跳 率 可 以 反 應 出 身

體 對 於 運 動 負 荷 的 感 受 ， 與 運 動 強 度 呈 直 線 關 係 ， 故 可 以 心 跳

率 作 為 運 動 強 度 的 指 標 。 本 研 究 中 所 指 之 恢 復 心 跳 率 ， 為 參 與

者 每 次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結 束 後 ， 第 三 、 五 分 鐘 之 心 跳 率 。  

(四 )心 跳 恢 復 率 ( % )：  

心 跳 恢 復 率 為 ， 運 動 結 束 後 第 五 分 鐘 心 跳 率 與 結 束 後 第 一

分 鐘 心 跳 率 差 異 之 百 分 比 。  

 

三 、 拔 河 專 項 能 力 ：  

(一 )專 項 持 續 時 間  

1 .靜 態 持 續 時 間 ：  

以 團 體 最 大 拉 力 重 量 ， 將 拔 河 機 鐵 片 向 上 拉 至 0 . 5  m 處 ， 於

停 止 狀 態 下 開 始 計 時 ， 過 程 中 受 試 者 必 須 盡 最 大 能 力 支 撐 鐵 片

重 量 ， 持 續 至 鐵 片 下 降 到 0 . 2  m 時 停 錶 。  

2 .總 持 續 時 間 ：  

以 團 體 最 大 拉 力 重 量 ， 當 拔 河 機 鐵 片 向 上 拉 起 時 開 始 按 錶 ，

直 到 鐵 片 落 下 至 原 點 時 停 錶 。  

(二 )專 項 測 試 結 束 後 乳 酸 堆 積 值 ：  

當 專 項 測 試 3 個  s e t 結 束 後，開 始 計 時，以 耳 垂 採 血 方 式，

取 結 束 後 第 一 、 三 、 五 、 七 分 鐘 之 血 乳 酸 值 ， 並 分 別 以 ( E - 1、

 

11  
 



 

E - 3、 E - 5、 E - 7 )  代 稱 。  

(三 )自 由 基 ：  

本 研 究 之 自 由 基 數 據，是 以 採 耳 垂 血 液 2 0µ l，放 入 試 劑 與

試 管 中 均 勻 混 合 後 ， 由 高 速 離 心 機 分 離 出 血 清 ， 再 以 義 大 利

C a t e l l a n i  自 由 基 分 析 儀，透 過 光 譜 分 析 方 式 測 出 自 由 基  H 2 O 2  

( m m o l / l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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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貳章    文獻探討  
 

本 章 共 分 成 三 個 部 分 進 行 探 討 ， 其 內 容 分 別 為 ：  

一 、 拔 河 運 動 之 相 關 研 究 。  

二 、 青 少 年 之 生 理 特 性 。  

三 、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之 生 理 反 應 與 適 應 。  

 
 

第一節   拔河運動之相關研究  
 

一 、  拔 河 運 動 特 性 

拔 河 運 動 是 眾 多 運 動 項 目 中 ， 在 比 賽 過 程 唯 一 以 後 退 步

法 ， 為 進 攻 的 運 動 項 目 與 型 態 。 拔 河 比 賽 沒 有 時 間 限 制 ， 也 就

是 從 比 賽 一 開 始 ， 就 要 竭 盡 所 能 把 對 方 拉 往 我 方 ， 整 場 比 賽 選

手 必 須 盡 量 保 持 在 高 水 準 的 力 量 輸 出 ， 每 位 選 手 皆 卯 足 全 力 戰

至 精 疲 力 竭 ， 直 到 分 出 勝 負 為 止 。 而 拔 河 運 動 的 專 項 力 量 能 力

要 求，又 別 於 其 他 運 動 項 目  (徑 賽 長 距 離、鐵 人 三 項 等 )。其 主

要 需 求 是 在 維 持 短 時 間 最 大 力 量 輸 出 的 能 力  ( H o l l m a n n  e t  a l . ,  

1 9 9 0 )。而 不 是 長 時 間 低 強 度 負 荷 的 維 持 要 求。因 此，即 使 剛 起

步 時 的 最 大 力 量 輸 出 極 大 ， 若 力 量 耐 力 不 佳 ， 即 使 在 最 後 即 將

獲 勝 的 狀 態 下 ， 也 是 有 可 能 會 被 對 方 反 敗 為 勝 的 。  

拔 河 運 動 所 需 的 運 動 肌 群 有 大 腿 肌 、 胸 肌 、 腹 肌 、 背 肌 、

握 力 等 。 在 整 個 比 賽 過 程 ， 除 了 手 臂 力 量 輸 出 外 ， 腿 部 的 支 撐

也 是 主 要 的 力 量 來 源 。 拔 河 肌 肉 收 縮 形 態 大 多 以 等 長 收 縮 為 主

(謝 和 龍 ， 2 0 0 1 )， 亦 稱 靜 態 收 縮 ， 即 關 節 角 度 不 變 ， 肌 肉 持 續

用 力 收 縮 的 狀 態 ( H e t t i n g e r  e t  a l . ,  1 9 5 3 )。 拔 河 運 動 中 肌 肉 等 長

負 荷 的 特 點 是 ， 有 非 常 高 強 度 的 肌 肉 收 縮 與 來 自 對 手 強 大 的 靜

態 抵 抗 阻 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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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能 量 來 源  

以 觀 察 紀 錄 法 得 出 比 賽 勝 負 時 間 分 析 。 輕 級 體 重 隊 伍 ， 分

出 勝 負 時 間 越 快  (平 均 值 6 4 . 8  秒 )。 反 之 ， 時 間 就 越 長  (  7 6 . 6

秒 )  。 最 長 時 間 可 達 到 1 4 5 秒 ， 最 快 在  1 7 秒 就 得 出 勝 負 。  

由 以 上 數 據 得 知，拔 河 比 賽 時 間 短 至 1 0 幾 秒，長 至 數 分 鐘

以 上 都 有 ， 因 此 拔 河 運 動 所 需 之 主 要 能 量 來 源 ﹕ 一 為 無 氧 非 乳

酸 系 統，此 能 量 提 供 主 要 在 比 賽 剛 開 使 約 1 0 秒 內 的 最 大 力 量 與

反 應 力 量 的 輸 出 ， 隨 著 時 間 延 伸 ， 能 量 提 供 系 統 轉 變 為 無 氧 糖

酵 解 ， 主 要 在 提 供 維 持 比 賽 時 高 品 質 的 力 量 輸 出 能 力 ， 而 持 續

時 間 較 長 的 比 賽 ，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有 氧 醣 酵 解 系 統 來 供 應

( G r o s s e r  e t  a l . ,  1 9 8 1 )。 表 2 - 1 為 拔 河 運 動 專 項 體 能 與 能 量 提 供

系 統 。  

而 有 氧 能 力 幾 乎 在 每 種 運 動 項 目 中 ， 皆 是 屬 於 基 礎 體 能 需

求 ， 因 為 有 氧 能 力 越 強 ， 其 無 氧 非 乳 酸 能 量 再 恢 復 能 力 就 越 快

( N e u m a n n  e t  a l . ,  1 9 9 1 )。  

 

表 2 - 1  拔 河 運 動 項 目 專 項 體 能 與 能 量 提 供 系 統  

專 項 體 能  

要 求  
功 能  

能 量 提 供  

系 統  
比 賽 動 作 要 求  

最 大 力 量  起 動 力 量 輸 出  C r P  
比 賽 時 間 內 個 人

最 大 力 量 輸 出  

反 應 力 量  瞬 間 力 量 輸 出  C r P  
比 賽 訊 號 開 始 瞬

間 反 應 能 力  

力 量 耐 力  延 緩 肌 肉 疲 勞  無 氧 糖 酵 解

維 持 比 賽 時 間

內 ， 最 大 力 量 輸  

出 品 質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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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  青少年生理發展之特性  
 

廣 義 而 言 青 少 年 或 青 年 是 指 從 生 長 到 成 熟 ， 並 完 成 有 效 參

與 社 會 所 需 之 態 度 與 信 念 的 一 個 歷 程 ， 而 非 一 段 固 定 的 時 間 ，

國 中 階 段 約 1 2 - 1 5歲 是 屬 於 青 少 年 前 期。隨 著 運 動 科 學 的 發 達 ，

運 動 訓 練 年 齡 有 趨 於 年 輕 化 (黃 任 楷 ， 2 0 0 2 )， 身 體 的 負 荷 對 於

正 常 的 骨 骼 發 展 和 塑 造 是 必 要 的 ， 但 是 對 於 骨 骼 系 統 尚 未 發 育

完 全 的 青 少 年 ， 如 果 為 了 取 得 佳 績 過 度 負 荷 ， 反 而 會 導 致 傷 害

產 生 並 且 抑 制 生 長 機 制 ， 縮 短 選 手 之 運 動 生 命 ， 成 為 一 個 潛 在

的 風 險 。 因 此 ， 訓 練 時 必 須 針 對 青 少 年 時 期 之 生 理 特 徵 ， 在 訓

練 的 處 方 上 有 所 調 整 。 以 下 為 青 少 年 發 展 之 特 性 ：  

 

一 、 骨 骼 系 統 ：  

青 少 年 骨 骼 之 主 要 特 點 為 有 機 成 份 含 量 多 ， 無 機 鹽 含 量 相

對 較 少 ， 因 此 骨 骼 彈 性 較 大 而 硬 度 較 小 ， 所 以 柔 軟 度 可 塑 性 較

佳 ， 雖 然 不 易 骨 折 ， 但 卻 容 易 彎 曲 和 變 形 。 再 者 ， 成 長 中 的 骨

骼 系 統 以 軟 骨 組 織 最 為 脆 弱 ， 對 於 壓 力 或 猛 烈 的 外 力 撞 擊 與 反

覆 性 的 微 小 傷 害 ， 抵 抗 力 較 差 易 造 成 疲 勞 性 骨 折 ， 因 此 較 成 人

容 易 受 傷  ( D a l t o n ,  S . E . ,  1 9 9 2 )。 在 正 常 情 況 下 ， 當 外 力 施 加 於

軟 骨 時 ， 組 織 中 的 水 分 會 向 外 擠 ， 以 吸 收 外 來 的 力 量 ， 但 當 軟

骨 組 織 因 反 覆 作 用 ， 而 產 生 不 正 常 磨 損 時 ， 就 容 易 導 致 軟 骨 組

織 受 傷  ( H e r r i n g ,  S . A . ,  &  N i l s o n ,  K . L . ,  1 9 8 7 )。  

 

二 、 肌 肉 系 統 ：  

青 少 年 的 肌 肉 水 分 多 ， 蛋 白 質 、 脂 肪 、 無 機 鹽 含 量 少 ， 因

而 富 有 彈 性 ， 但 由 於 青 少 年 的 肌 肉 量 占 體 重 百 分 比 低 於 成 人 ，

故 肌 力 明 顯 小 於 成 人 ， 所 以 肌 肉 容 易 有 疲 勞 的 現 象 。 而 肌 腱 炎

的 產 生 與 肌 肉 有 關 ， 原 因 是 青 少 年 骨 骼 生 長 速 度 快 於 肌 肉 ， 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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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肌 肉 被 拉 長 而 柔 軟 度 變 差 ， 進 而 影 響 骨 骼 排 列 結 構 些 微 變

化 ， 使 肌 肉 力 學 受 力 方 向 改 變 ， 而 造 成 肌 腱 與 其 它 組 織 摩 擦 或

擠 壓 ， 產 生 發 炎 現 象 (張 曉 昀 、 蔚 順 華 ， 1 9 9 8 )。  

 

三 、 神 經 系 統 ：  

青 少 年 的 神 經 系 統 中 ， 由 於 興 奮 與 意 志 的 功 能 發 展 不 平

衡 ， 所 以 常 會 有 注 意 力 不 集 中 ， 學 習 新 的 動 作 容 易 出 現 錯 誤 等

現 象 ， 也 就 是 因 為 分 化 抑 制 能 力 差 ， 動 作 所 需 的 速 度 ， 會 因 中

樞 神 經 系 統 ， 無 法 做 完 全 運 轉 而 受 到 抑 制 ， 故 其 動 作 的 準 確 性

與 適 當 性 皆 不 穩 定 ， 而 漸 漸 造 成 運 動 傷 害 ， 此 外 青 少 年 選 手 動

作 學 習 系 統 尚 未 發 育 完 全 ， 很 快 就 會 喪 失 所 學 的 完 整 技 術 動 作

(范 瑞 亭 ， 1 9 9 2 )。  

 

四 、 內 分 泌 系 統 ：  

下 視 丘 － 內 分 泌 系 統 的 控 制 中 心 ， 所 分 泌 之 荷 爾 蒙 會 影 響

腦 下 腺 的 分 泌 。 腦 下 腺 － 又 稱 為 腦 下 垂 體 ， 分 泌 生 長 激 素 與 性

腺 激 素 。 性 腺 － 在 男 性 是 睪 丸 分 泌 雄 性 素 (睪 固 酮 )； 女 性 是 卵

巢 分 泌 雌 性 素 (黃 體 激 素 )  (李 俊 賢 ， 2 0 0 5 )。  

綜 合 上 述，青 少 年 時 期 之 發 展 會 出 現 體 重、身 高 急 速 成 長；

肩 膀 、 臀 圍 的 改 變 、 肌 肉 力 量 增 加 、 性 荷 爾 蒙 加 速 等 。 而 拔 河

運 動 是 屬 力 量 型 運 動 ， 對 於 國 中 青 春 期 階 段 男 生 而 言 ， 睪 固 酮

分 泌 旺 盛 ， 有 利 於 於 肌 肉 力 量 的 發 展 ， 但 是 畢 竟 青 少 年 時 期 還

是 在 未 發 展 完 全 階 段，中、低 強 度 訓 練 可 以 刺 激 骨 頭 力 量 生 長，

但 是 高 強 度 的 訓 練 ， 也 許 會 抑 制 並 且 導 致 傷 害 。 因 此 ， 訓 練 不

能 長 時 間 高 強 度 之 處 方 ； 最 多 一 週 1 ~ 2次 較 大 訓 練 量 (選 手 體 能

負 荷 內 )，而 中 間 必 須 讓 選 手 有 恢 復 的 時 間，才 能 使 選 手 的 運 動

生 涯 更 長 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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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  耐力訓練效果與適應  
 

生理適應與恢復 (再生 )是顯現訓練效果，擬定訓練計畫內容

之重要指標。唯有足夠的恢復時間，才能產生好的訓練適應與增

加肌肉能量儲存。而訓練負荷強度、時間與方式，是直接影響體

內生物參數再生的主要因素，例如高強度間歇訓練型態，需要較

長時間的恢復。體內各項元素再生速度，是依據訓練強度與運動

型態，分為短時間、中時間與長時間三個階段 ( N e u m a n n ,  1 9 9 8 )。 

競 技 運 動 員 對 訓 練 強 度 的 適 應 較 快 ， 依 據 生 理 適 應 週 期 為  

4  ~  6  週  ( N e u m a n n ,  1 9 9 1 )。對於經過二年以上專項訓練之選手，

其訓練週期計畫，只需要 4週即可，訓練週期前二週為強度適應

期，後二週訓練則為適應穩定期。教練如能掌握運動員之生理適

應 特 徵 ， 既 能 縮 短 訓 練 週 期 ， 亦 能 提 早 進 入 下 階 段 之 訓 練

( H o l l m a n n  e t  a l . ,  1 9 8 0 )。  

 

一 、 心 跳 率 ( H e a r t  r a t e )：  

心 跳 率 的 變 化 與 人 體 組 織 代 謝 需 氧 程 度 有 關 ， 在 非 最 大 運

動 一 開 始，心 跳 率 急 速 上 升，在  3  至  4  分 鐘 達 到 該 運 動 強 度

應 有 的 穩 定 水 準 。 在 運 動 一 停 止 ， 上 升 的 心 跳 率 會 迅 速 下 降 ，

即 使 是 在 最 大 運 動 後，心 跳 率 也 將 在 運 動 停 止 後  2  至  3  分 鐘

內 ， 由 接 近  2 0 0  m i n - 1， 下 降 至  1 2 0 ~ 1 3 0  m i n - 1  左 右 。 但 若 是

處 於 高 溫 、 高 濕 的 環 境 ， 則 需 要 花 上 3 0 ~ 4 0分 鐘 來 恢 復 。  

一 般 的 生 理 反 應 ， 不 論 安 靜 時 或 運 動 中 ， 心 跳 率 與 攝 氧 量

的 水 準，會 呈 現 平 行 的 昇 降，且 具 有 高 度 的 正 相 關 (林 昭 庚 等 ，

1 9 9 4 )。 運 動 後 恢 復 期 的 心 跳 率 ， 與 體 能 及 運 動 強 度 有 密 切 關

係 ， 且 運 動 後 恢 復 期 的 心 跳 率 亦 受 訓 練 的 影 響 ， 訓 練 者 較 非 訓

練 者 恢 復 的 快 ( S e d l o c k ,  1 9 9 6 )。  

李 昭 慶 、 王 儀 祥 、 黃 谷 臣 ( 2 0 0 0 )， 探 討 耐 力 運 動 與 心 跳 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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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 的 關 係 ， 以 5 0 0 0公 尺 跑 成 績 、 安 靜 時 心 跳 率 、 登 階 測 驗 為 其

測 驗 變 項 ， 探 討 安 靜 時 心 跳 率 、 標 準 運 動 後 的 心 跳 率 、 運 動 後

恢 復 心 跳 率 及 登 階 體 能 指 數 與 耐 力 運 動 的 成 績 表 現 之 相 關 情

形 。 結 果 發 現 ， 5 0 0 0  公 尺 跑 成 續 表 現 與 安 靜 時 心 跳 率 、 標 準

運 動 後 的 心 跳 率 、 運 動 後 恢 復 心 跳 率 及 登 階 體 能 指 數 皆 達 到 顯

著 相 關 。 安 靜 時 心 跳 率 、 標 準 運 動 後 的 心 跳 率 、 運 動 後 恢 復 心

跳 率 及 登 階 體 能 指 數，顯 示 具 有 預 估  5 0 0 0  公 尺 成 績 表 現 的 能

力 。  

F r a n c i s  與  B r a s h e r  ( 1 9 9 2 )以 3 3名 男 受 試 者 (平 均 2 8歲 )接

受 不 同 頻 率 的 三 分 鐘 登 階 測 驗 ， 並 以 運 動 後 的  5  秒 至  2 0  秒

的 恢 復 心 跳 數 與 跑 步 機 所 測 得  V‧O 2 m a x  作 相 關 比 較 ， 結 果 與  

2 2  m i n - 1的 相 關 達  0 . 7 7，與  2 6  m i n - 1和  3 0  m i n - 1的 相 關 達  0 . 8 1  

( p < 0 . 0 1 )， 顯 示 恢 復 心 跳 數 可 提 供 作 為 預 測 個 人 V‧O 2 m a x  的 依

據 。  

W i l m o r e  &  C o s t i l l  ( 1 9 9 4 )  認 為 心 肺 功 能 的 訓 練 強 度，至 少

應 為 最 大 攝 氧 量 的 6 0 %  以 上 。 H o l l m a n n  等 人 ( 1 9 7 8 )的 研 究 用

最 大 運 動 結 束 後 五 分 鐘 之 恢 復 心 跳 率 來 評 估 體 能 及 訓 練 效 果 判

斷，超 過 1 3 0  m i n  - 1  表 示 差； 1 3 0 ~ 1 2 0  m i n  - 1
 表 示 不 好； 1 2 0 ~ 1 1 5  

m i n  - 1  表 示 好 ； 1 0 5 ~ 1 0 0  m i n  - 1  表 示 非 常 好 ； 1 0 0  m i n  - 1  以 下

表 示 高 競 技 運 動 能 力  ( B ö h m e r  e t  a l . ,  1 9 7 5 )。  

 

二 、 乳 酸 ( L a c t a t e )：  

人 體 在 正 常 情 況 下 ， 安 靜 時 的 血 乳 酸 濃 度 為 1 m m o l / l  

( P o w e r s  e t  a l . ,  1 9 9 7 )， 動 脈 血 乳 酸 濃 度 為 0 . 4  ~  0 . 8  m m o l / l， 靜

脈 血 乳 酸 濃 度 為 0 . 4 5  ~ 1 . 3  m m o l / l  (王 永 盛， 1 9 9 4 )。選 手 安 靜 時

的 血 乳 酸 值 與 正 常 人 沒 有 差 異 ， 而 運 動 時 與 運 動 後 血 乳 酸 會 有

顯 著 提 高 。 選 手 在 比 賽 期 間 或 比 賽 前 ， 安 靜 時 血 乳 酸 比 平 時 訓

練 高 出  2  ~  3  倍，其 主 要 原 因 乃 是 賽 前 緊 張，兒 茶 酚 安 類 物 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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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泌 過 多 導 致 糖 酵 解 代 謝 加 強 的 原 因 。  

乳 酸 是 糖 類 代 謝 (無 氧 糖 酵 解 )的 中 間 重 要 產 物 。 當 肌 肉 持

續 劇 烈 運 動 時 其 主 要 能 量 來 自 糖 解 作 用 所 產 生 的 A T P； 在 有 氧

狀 況 下 ， 糖 解 作 用 所 產 生 的 丙 酮 酸 ， 在 粒 腺 體 中 被 氧 化 而 形 成

乙 醯 輔 A ( a c e t y l  C o A )並 釋 放 一 分 子 的 二 氧 化 碳 。 反 之 在 缺 氧 狀

下 ， 有 氧 系 統 無 法 迅 速 提 供 所 需 之 能 量 ， 於 是 能 量 代 謝 就 另 尋

途 徑 ， 丙 酮 酸 則 被 還 原 形 成 乳 酸 ， 產 生 乳 酸 堆 積 現 象 以 補 充 緊

急 狀 態 下 所 需 之 A T P  (樓 迎 統 等 人 ， 1 9 9 6； 丁 文 琴 ， 1 9 9 6 )。  

運 動 中 乳 酸 產 生 的 主 要 因 素 乃 是 ： 1 .運 動 強 度 ； 2 .參 與 的

肌 肉 量； 3 .持 續 時 間 ( H u l t m a n  &  S a h o l m ,  1 9 8 0  ;  I t o c h ,  1 9 9 1  ;  江

界 山 ， 1 9 9 7  ;  林 文 郎 、 何 忠 鋒 ， 1 9 9 8 )。 乳 酸 的 堆 積 會 干 擾 神

經 衝 動 的 傳 導 、 肌 肉 的 收 縮 和 肌 肉 收 縮 的 能 源 ， 因 而 導 致 疲 勞  

( K l a u s e n  e t  a l . ,  1 9 7 2； K a r l s s o n  e t  a l . ,  1 9 7 5 )。 基 本 上 乳 酸 代 謝

路 徑 有：( 1 )骨 骼 肌、心 肌 或 其 它 組 織 器 官；( 2 )糖 發 生 轉 變 作 用。

然 而 ， 乳 酸 也 有 其 用 處 ， 即 作 為 身 體 能 量 來 源 。  

乳 酸 所 產 生 的 量 ， 則 與 運 動 過 程 中 有 氧 ( a e r o b i c )和 無 氧

( a n a e r o b i c )系 統 能 量 代 謝 之 百 分 比 有 關 。 不 同 能 量 系 統 的 輸 出

對 血 乳 酸 值 產 生 變 化 ， 以 磷 酸 系 統 為 主 要 供 應 能 量 時 血 乳 酸 較

少，一 般 不 超 過 4 m m o l / l；以 糖 酵 解 系 統 為 主 要 供 應 能 量 時 可 達

1 5 m m o l / l； 以 有 氧 能 量 系 統 為 主 要 供 應 能 量 時 在 4 m m o l / l  (王 永

盛 ， 1 9 9 4 )。 F l e c k  &  K r a e m e r  ( 1 9 9 7 )  發 現 在 不 同 強 度 訓 練 後 ，

對 血 乳 酸 的 產 生 有 顯 著 的 區 別。W e l l s等  ( 1 9 5 7 )  認 為 穩 定 狀 態

下 ， 乳 酸 堆 積 的 情 形 可 作 為 運 動 負 荷 的 參 考 。  

Y o s h i d a  等 人  ( 1 9 8 7 )  以 四 種 血 液 乳 酸 參 數 與 有 氧 動 力 及  

1 2  分 跑 成 績 比 較 。 ( 1 )乳 酸 閾 值  ( L T )  —  漸 進 運 動 測 驗 中 血 液

乳 酸 濃 度 開 始 增 加 超 出 安 靜 水 準 的  V O 2， ( 2 )  L T 1 (乳 酸 比 安 靜

值 高 出 1 m m o l / l  的 V‧O 2 )， ( 3 )  L T 2 (乳 酸 濃 度 達 到 固 定 的 2 m m o l / l  

值 )， ( 4 )  O B L A (乳 酸 達 到 4 m m o l / l  值 )。結 果 發 現： ( 1 )乳 酸 參 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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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L T、 L T 1、 L T 2  和 O B L A )  彼 此 間 具 有 高 度 相 關 ， ( 2 )所 有 乳 酸

參 數 與 V‧O 2 m a x 及 耐 力 跑 成 績 均 有 高 度 相 關 ， 其 中 以 L T 與  

V‧O 2 m a x及 耐 力 跑 成 績 相 關 最 高。結 論 指 出，乳 酸 閾 值 為 有 氧 能

力 及 耐 力 跑 成 績 的 最 佳 指 標 。  

B r o o k s等 人  ( 1 9 8 5 )  提 出 運 動 員 在 安 靜 時 血 乳 酸 水 平 和 正

常 人 無 差 異。運 動 員 的 血 乳 酸 轉 換 率 較 一 般 人 為 高 ( K e s k i n e n  e t  

a l . ,  1 9 8 9 )， 因 此 對 於 血 乳 酸 的 清 除 能 力 較 強 。  

運 動 負 荷 刺 激 ， 造 成 肌 肉 產 生 乳 酸 。 肌 肉 堆 積 之 乳 酸 ， 透

過 擴 散 作 用 進 入 血 管 。 運 動 中 乳 酸 的 堆 積 與 排 除 ， 是 依 據 個 人

之 有 氧 能 力 。 有 氧 能 力 高 者 ， 乳 酸 排 除 之 速 度 亦 快 。 當 運 動 強

度 不 變，持 續 2 0分 鐘 以 上，將 產 生 乳 酸 穩 定 狀 態 (  l a c t a t e  s t e a d y  

s t a t e  )， 也 就 是 乳 酸 堆 積 與 排 除 達 成 平 衡 。 有 氧 能 力 越 強 ， 其

乳 酸 排 除 能 力 就 越 好 ( N e u m a n n  e t  a l . ,  1 9 9 1 )  

    B r o o k s  ( 1 9 8 5 )  以 放 射 性 元 素 標 記 肝 醣 分 子 的 方 法 ， 曾 經

發 現 運 動 開 始 後 血 液 中 即 有 乳 酸 的 出 現 ， 但 當 有 氧 醣 解 順 利 地

進 行 ， 乳 酸 的 移 除 (氧 化 )和 生 成 將 達 成 動 態 平 衡 ， 亦 即 血 中 濃

度 趨 於 穩 定 。  

    許 多 學 者 指 出 以 換 氣 反 應 與 乳 酸 反 應 二 種 方 法 測 得 之 無

氧 閾 值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相 關 高 達  0 . 8 7 ~ 0 . 9 5。 唯 自 換 氣 反 應 測

得 的 無 氧 閾 值 常 因 判 定 者 的 不 同 而 有 極 大 出 入 ， 而 由 乳 酸 反 應

測 得 的 無 氧 閾 值 則 較 為 準 確 。 從 輕 度 到 最 大 強 度 的 漸 增 運 動

中，不 少 學 者 以 相 當  2 m m o l / l  至  4 m m o l / l  的 血 液 乳 酸 濃 度 代

有 氧 至 無 氧 代 謝 的 轉 移 。  

    自 H o l l m a n n  ( 1 9 5 9 )  以 換 氣 轉 折 點 作 為 無 氧 閾 值 的 評 價 開

始 ， 就 打 開 了 以 無 氧 閾 值 作 為 研 究 與 訓 練 應 用 的 序 幕 。 經 過 多

年 的 討 論 與 訓 練 上 的 應 用 ， 最 後 以 M a d e r 等 人 ( 1 9 7 6 ) 提 出

2 - 4 m m o l / l  乳 酸 閾 值 的 速 度 ， 最 具 實 用 性 與 方 便 測 試 進 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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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自 由 基 (H2O2)：  

自 由 基 及 活 性 氧 的 產 生 ， 是 因 為 生 物 體 內 的 抗 氧 化 以 及 氧

化 作 用 二 者 之 間 未 能 達 成 平 衡 所 致 。 自 由 基 為 人 體 新 陳 代 謝 過

程 產 生 的 副 產 物 ， 當 細 胞 進 行 藥 物 代 謝 或 正 常 生 理 功 能 時 ， 常

會 伴 隨 活 性 氧 化 分 子 的 產 生 ， 這 些 分 子 為 帶 有 不 成 對 (奇 數 )電

子 的 分 子 、 原 子 或 離 子 。 因 具 有 一 個 或 一 個 以 上 不 成 對 電 子 之

特 性 ， 以 致 於 具 有 高 度 反 應 性 ( Halliwell & Gutteridge, 1998)。  

正常人體內有成千上萬個自由基，有些是具有功用的自由基。但大

多數自由基是對人體有害，它們大多含有不穩定的氧分子，具有強烈的

反應活性，可 以 透 過 生 物 體 內 的 抗 氧 化 系 統 將 其 清 除，當 體 內 的

抗 氧 化 防 禦 系 統 ， 未 能 將 大 量 生 成 的 活 性 氧 分 子 清 除 時 ， 將 會

造 成 細 胞 及 抗 氧 化 物 質 的 損 耗 、 脂 質 的 過 氧 化 、 膜 結 構 以 及

D N A的 損 壞 ， 因 而 導 致 細 胞 受 傷 或 死 亡 。  

運 動 過 程 中 ， 自 由 基 產 生 來 源 包 括 ： 1 .在 粒 線 體 中 電 子 傳

遞 鏈 製 造 。 2 .劇 烈 運 動 可 能 造 成 組 織 缺 血 性 再 灌 注 ( i s c h e m i c  

r e p e r f u s i o n )現 象，組 織 中 A T P水 解 氧 分 壓 與 p H增 高，並 在 這 過

程 中 產 生 大 量 的 O 2 -̇ 及 H 2 O 2。 3 .劇 烈 運 動 或 運 動 時 間 過 長 可 能

造 成 肌 肉 損 傷 發 炎 等 現 象 白 血 球 在 發 炎 反 應 時 產 生 O 2 -̇ 及

H 2 O 2、 H O C l、 Ȯ H -等 自 由 基 。 其 他 如 肝 細 胞 之 微 粒 體 可 產 生

活 性 氧 分 子，兒 茶 酚 胺 (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)和 腎 上 腺 素 ( e p i n e p h r i n e )

之 自 體 氧 化 ， 過 氧 化 小 體 ( p e r o x i s o m e s )等 非 粒 線 體 之 胞 器 氧 化

脂 肪 酸 及 D -胺 基 酸 之 過 程， 皆 可 能 產 生 活 性 氧 分 子，而 造 成 提

昇 體 內 氧 化 性 壓 力  ( J i ,  1 9 9 9；Leeuwenburgh et al., 2000； Davies et 

al., 1982)。  

自 由 基 為 有 氧 代 謝 下 的 副 產 品 ， 運 動 誘 發 骨 骼 肌 組 織 脂 質

過 氧 化 反 應 ， 使 自 由 基 產 生 的 速 率 增 加 ， 因 而 產 生 氧 化 性 的 組

織 傷 害 。 此 外 ， 運 動 誘 發 自 由 基 的 產 生 ， 粒 線 體 代 謝 機 能 受 到

影 響 ， 損 害 粒 線 體 呼 吸 鏈  A T P  的 產 生 過 程 ， 使 得 細 胞 能 量 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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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受 阻 。 長 時 間 運 動 產 生 的 自 由 基 可 能 造 成 肌 漿 質 網 的 傷 害 ，

導 致 肌 肉 去 極 化 期 間 減 少  C a 2 +  的 釋 放 ， 進 而 導 致 肌 肉 疲 勞  

( P o w e r s  &  H o e k e y ,  2 0 0 1 )。 許 多 研 究 中 指 出 ， 長 時 間 或 高 強 度

運 動 容 易 造 成 肌 肉 損 傷 ， 並 促 使 體 內 自 由 基 大 量 產 生 ， 進 而 提

高 脂 質 過 氧 化 的 情 形 。  

能 防 止 生 物 分 子 遭 受 自 由 基 攻 擊 的 物 質，通 稱 為 抗 氧 化 物

質 。 抗 氧 化 劑 具 有 自 由 基 清 除 或 打 斷 連 鎖 反 應 之 功 能 ， 它 們 在

與 自 由 基 反 應 後 ， 使 自 由 基 被 還 原 ， 而 自 己 則 被 氧 化 為 相 對 穩

定 的 自 由 基 ， 此 類 自 由 基 不 會 再 造 成 連 鎖 反 應 。 一 些 主 要 的 抗

氧 化 劑 如 ： 維 生 素 C、 維 生 素 E、 β -胡 蘿 蔔 素 ， 及 一 些 小 分 子

抗 氧 化 物 質 。  

在 醫 學 研 究 上 多 使 用 電 子 自 旋 共 振 光 譜 法 ( e l e c t r o n  s p i n  

r e s o n a n c e  t e c h n i q u e； E S R )來 測 量 自 由 基 ， 但 自 由 基 本 身 具 極

短 之 半 生 期 ( 1 0 - 5 ~ 1 0 - 1 0秒 )， 所 以 在 運 動 中 以 直 接 檢 測 自 由 基 存

在 的 研 究 較 少 ， 許 多 研 究 要 判 定 運 動 造 成 自 由 基 產 量 之 多 寡 ，

大 多 利 用 間 接 方 法 來 推 論 自 由 基 之 產 量 是 否 大 於 人 體 之 清 除

量 ， 一 般 多 分 析 脂 質 過 氧 化 產 物 -如 戊 烷 ( p e n t a n e )與 丙 二 醛

( m a l o n d i a l d e h y d e； M D A )  及 蛋 白 質 氧 化 產 物 ( p r o t e i n  c a r b o n y l  

f o r m a t i o n )作 為 氧 化 傷 害 的 指 標 。  

    J a c k s o n等 人  ( 1 9 8 5 )  也 發 現 運 動 後 體 內 自 由 基 增 加 7 0 %

的 電 子 自 旋 共 振 光 譜 量 。  

L o v l i n等 人  ( 1 9 8 7 )  及  A s h t o n等  ( 1 9 9 8 )  研 究 中 ， 以 固 定

腳 踏 車 進 行 試 驗 直 至 耗 竭，以 血 漿 中  M D A  的 含 量 作 為 評 估 ，

同 樣 發 現 隨 著 強 度 的 提 升 ， M D A  顯 著 的 增 加 ( 2 6 %  v s  4 2  % )。  

B e j m a  及  J i  ( 1 9 9 9 )  以 大 白 鼠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指 出 運 動 後 血

液 及 肌 肉 中 的  M D A  明 顯 高 於 運 動 前 。  

然 而 ， 並 非 所 有 的 運 動 都 可 能 造 成 大 量 的 自 由 基 產 生 。

V i g u i e等 人  ( 1 9 9 3 )  讓 1 1名 受 試 者 每 天 進 行  9 0  分 鐘 耐 力 運 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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測 試  (強 度 為 6 5 %  V‧O 2 m a x )  為 期 三 天，發 現 其 體 內 氧 化 傷 害 並

沒 有 明 顯 的 提 升 ； 另 外 ， 徐 等  ( 1 9 9 9 )  針 對 1 2位 長 跑 選 手 實 施

6 0 %  最 大 心 跳 率 的 中 等 強 度 運 動，結 果 卻 同 樣 發 現 並 不 會 對 運

動 者 造 成 脂 質 過 氧 化 現 象 而 形 成 氧 化 傷 害 。 因 此 ， 不 同 運 動 強

度 將 造 成 不 同 程 度 的 自 由 基 的 累 積 及 氧 化 傷 害 。  

亦 有 些 研 究 發 現 ， 長 時 間 運 動 訓 練 後 能 有 效 提 升 體 內 抗 氧

化 酵 素 的 活 性 ， 在  B a l a k r i s h n a n r  及  A n u r a d h a  ( 1 9 9 8 )  研 究

中 ， 比 較 運 動 員 及 非 運 動 員 體 內 抗 氧 化 系 統 指 標 之 差 異 ， 發 現

運 動 員 體 內 S O D活 性 較 高，但 血 球 中 G S H - P x活 性、血 漿 中 維 生

素 C及 G S H濃 度 卻 較 非 運 動 員 低，而 兩 組 血 漿 中 維 生 素 E濃 度 並

無 明 顯 差 異 。  

V e n d i t t i  及  M e o  ( 1 9 9 6 )  將 大 白 鼠 經 1 0星 期 的 游 泳 訓 練 與

未 經 訓 練 的 大 白 鼠 比 較 ， 發 現 經 訓 練 後 體 內 抗 氧 化 能 力 明 顯 提

升 ， 而 兩 組 體 內 脂 質 過 氧 化 物 濃 度 、 肌 漿 網 ( s a r c o p l a s m i c  

r e t i c u l u m )及 內 質 網 ( e n d o p l a s m i c  r e t i c u l u m )之 完 整 性 並 無 差

異 。  

M e n a等 人  ( 1 9 9 1 )  的 研 究 發 現 ， 職 業 和 業 餘 自 行 車 選 手 比

坐 式 生 活 的 人 ， 有 更 高 的 紅 血 球 S O D活 性 。 而 職 業 自 行 車 選 手

的  C A T  及  G P x  活 性 比 上 班 族 和 業 餘 自 行 車 選 手 來 得 高 。 亦

可 看 出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， 可 提 高 紅 血 球 中 的 主 要 抗 氧 化 活 性 。  

許 多 研 究 提 出 長 期 的 耐 力 運 動 訓 練 似 乎 可 以 誘 發 體 內 抗 氧

化 酵 素 的 活 性 ， 但 是 當 與 一 般 未 訓 練 者 同 時 面 臨 激 烈 運 動 時 ，

體 內 自 由 基 的 產 生 仍 明 顯 增 加 ， 因 此 多 數 的 文 獻 亦 指 出 訓 練 後

提 升 之 抗 氧 化 能 力 尚 不 足 以 抵 禦 激 烈 運 動 所 造 成 的 氧 化 壓 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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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  文獻總結  
 

經 由 以 上 文 獻 所 述 ， 综 合 歸 納 為 下 列 幾 點 ：  

1 .  拔 河 運 動 是 屬 於 靜 態 高 強 度 肌 肉 等 長 收 縮 的 運 動 項 目，男 生

於 青 少 年 階 段，從 事 拔 河 運 動 有 助 於 其 肌 肉 力 量 之 成 長，但

訓 練 量 必 須 依 循 身 理 適 應 原 則 進 行，避 免 過 度 負 荷 造 成 運 動

傷 害 。  

2 .  心 跳 率 的 觀 察 既 簡 單 又 方 便，無 非 是 一 種 最 直 接、最 容 易 掌

控 選 手 ， 訓 練 狀 況 之 方 法 ， 也 可 以 作 為 安 排 訓 練 計 畫 之 指

標。運 動 結 束 後 恢 復 心 跳 率 下 降 幅 度，會 依 據 有 氧 耐 力 能 力

而 改 變，因 此 運 動 結 束 後 恢 復 心 跳 率，可 以 作 為 有 氧 耐 力 能

力 之 判 斷 依 據 。  

3 .  透 過 實 驗 求 出 有 氧 閾 值，同 時 找 出 有 氧 閾 值 時 的 運 動 強 度 ，

並 以 此 強 度 作 為 有 氧 訓 練 之 運 動 負 荷，長 期 下 來，藉 以 提 升

選 手 之 有 氧 能 力 ， 加 速 乳 酸 排 除 速 率 。  

4 .  乳 酸 之 測 定 應 用 在 訓 練 上，已 是 一 種 最 普 遍 又 準 確 之 科 學 方

法。其 主 要 功 能 為 監 控 選 手 訓 練 強 度 及 疲 勞 程 度。在 激 烈 運

動 過 程 中，由 於 體 內 醣 類 的 無 氧 代 謝 增 加，導 致 乳 酸 產 生 堆

積，隨 著 運 動 時 間 的 延 長，因 為 身 體 無 法 承 受 長 時 間 高 強 度

運 動 ， 而 運 動 強 度 下 降 ， 導 致 體 內 乳 酸 濃 度 也 逐 漸 減 少 。  

5 .  長 時 間 或 高 強 度 運 動 容 易 造 成 肌 肉 損 傷，並 促 使 體 內 自 由 基

大 量 產 生 進 而 提 高 脂 質 過 氧 化 的 情 形 ， 導 致 肌 肉 去 極 化 期    

 間 減 少 C a 2 +的 釋 放，進 而 導 致 肌 肉 疲 勞。然 而，並 非 所 有 的

運 動 都 可 能 造 成 大 量 的 自 由 基 產 生；不 同 運 動 強 度 將 造 成 不

同 程 度 的 自 由 基 的 累 積 及 氧 化 傷 害。長 期 的 耐 力 運 動 訓 練 後

能 有 效 提 升 體、誘 發 內 抗 氧 化 酵 素 的 活 性。因 此，短 時 間 高

強 度 肌 肉 收 縮 的 拔 河 運 動 ， 較 容 易 產 生 高 脂 質 過 氧 化 的 情

形，而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有 助 於 提 升 體 內 抗 氧 化 酵 素 的 活 性，抑

制 自 由 基 之 產 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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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参章    研究方法與步驟  
 

本 章 主 旨 在 說 明 研 究 過 程 與 資 料 處 理 分 析 的 方 法 ， 內 容 分

別 為 ： 一 、 研 究 對 象 ， 二 、 實 驗 時 間 與 地 點 ， 三 、 實 驗 儀 器 與

設 備 ， 四 、 實 驗 方 法 及 步 驟 ， 五 、 實 驗 流 程 圖 ， 六 、 資 料 收 集

與 統 計 。  

 

 

第一節   研究對象  
 

本 研 究 係 以 桃 園 縣 立 八 德 國 中 室 內 八 人 制 拔 河 隊 ， 八 位 國

中 八 年 級 男 生 為 受 試 對 象 ， 如 表 3 - 1 所 示 。 實 驗 前 向 受 試 者 說

明 實 驗 流 程 後 ， 隨 即 給 予 每 位 受 試 者 一 份 「 測 試 同 意 書 」、「 運

動 能 力 診 斷 疾 病 調 查 表 」、「 家 長 同 意 書 」，並 於 閱 讀、填 寫 完 畢

後 ， 請 受 試 者 於 測 試 同 意 書 上 簽 名 。  

 
表 3 -1 受 試 者 人 體 測 量 資 料( a n t h r o p o m e t r i c  d a t a )  

參 與 者

( N r. )  
年 齡

( y e a r s )  
身 高  
( c m )  

體 重  
( k g )  

訓 練 年 齡

( y e a r )  
1  1 5   1 6 6    5 4  0 . 5  
2  1 5   1 7 1    5 4  0 . 5  
3  1 3   1 6 5 . 5  5 7 . 2  0 . 5  
4  1 4   1 6 8    5 0  0 . 5  
5  1 3   1 6 0 . 3    6 2  0 . 5  
6  1 3   1 6 7 . 9    5 2  0 . 5  
7  1 3   1 5 6    4 3  0 . 5  
8  1 4   1 6 4    7 8  0 . 5  

 M ± S D    1 3 . 8 ± 0 . 8 9   1 6 4 . 8 ± 4 . 8   5 6 . 3 ± 1 0 . 3 5     0 .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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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  實驗時間與地點  
 

一 、 實 驗 時 間 ： 9 5 年 3 月 1 日 至 4 月 7 日 ， 如 表 3 - 2 所 示 。  

             

表 3 - 2  實 驗 時 間 與 內 容  
     測 驗 時 間  
週 次    檢 測 與 訓 練 內 容  

日 期   3 / 1 (三 )  3 / 3 (五 )  
前 測  檢 測 與  

訓 練   
最 大 拉 力 檢

測  基 礎 、 專 項 檢 測  

日 期  3 / 6 (一 )  3 / 8 (三 )  3 / 1 0 (五 )  
1 w  檢 測 與  

訓 練  
有 氧 閾 值 速 度

跑  
有 氧 閾 值 速

度 跑  
最 大 拉 力 檢 測

、 2 0分 鐘 盡 力 跑  
日 期  3 / 1 3 (一 )  3 / 1 5 (三 )  3 / 1 7 (五 )  

2 w  檢 測 與  
訓 練  

專 項 檢 測 、 有

氧 閾 值 速 度 跑

有 氧 閾 值 速

度 跑  
最 大 拉 力 檢 測

、 2 0分 鐘 盡 力 跑  
日 期  3 / 2 0 (一 )  3 / 2 2 (三 )  3 / 2 4 (五 )  

3 w  檢 測 與  
訓 練  

基 礎 、 專 項 檢

測  
有 氧 閾 值 速

度 跑  
最 大 拉 力 檢 測

、 2 0分 鐘 盡 力 跑  

日 期  3 / 2 7 (一 )  3 / 2 9 (三 )  3 / 3 1 (五 )  

4 w  檢 測 與  
訓 練  

專 項 檢 測 、 有

氧 閾 值 速 度 跑

有 氧 閾 值 速

度 跑  
最 大 拉 力 檢 測

、 2 0分 鐘 盡 力 跑  

日 期  4 / 3 (一 )  4 / 5 (三 )  4 / 7 (五 )  
5 w  
後 測  檢 測 與  

訓 練  
專 項 檢 測 、 有

氧 閾 值 速 度 跑

2 0分 鐘 盡 力
跑  

最 大 拉 力 檢 測

、 基 礎 檢 測  
 

 

二 、 實 驗 地 點 ： 桃 園 縣 立 八 德 國 中 2 0 0 m 田 徑 場 、 體 育 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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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  實驗儀器與設備  
 

一 、 D i a g n o s t i c  B i o s e n  C _ l i n e 德 國 製 乳 酸 血 糖 分 析 儀 。  

二 、 C a t e l l a n i  義 大 利 製  自 由 基 分 析 儀 。  

三 、 P l o a r ( 6 1 0 i )  心 跳 偵 測 器 。  

四 、 德 國 製  速 度 控 制 器 。  

五、碼 錶、測 距 輪、圓 錐 筒、酒 精、採 血 針、採 血 毛 管、手 套 (外

科 用 )紅 血 球 破 壞 劑 及 2 0 0 m  田 徑 場 。  

 

 

第四節   實驗方法與步驟  
 

一 、 基 礎 耐 力 測 試 ( 2 - 4 m m o l / l )方 式 ：  

於 受 試 者 熱 身 前 ， 以 耳 垂 採 血 方 式 ， 採 集 1 0  µ l 血 液 ， 作

為 安 靜 時 乳 酸 與 血 糖 值。採 血 完 後 受 試 者 戴 上 P o l a r 錶 ( 6 1 0 i )，

進 行 熱 身 活 動 約 1 0 分 鐘 。 熱 身 結 束 後 ， 受 試 者 在 2 0 0  m  操 場

以 2 . 5  m / s 的 速 度 ， 開 始 進 行 第 一 階 測 試 。 每 階 持 續 時 間 約 5

分 鐘 ； 階 與 階 中 間 休 息 3 0 秒 (同 時 間 進 行 採 血 與 心 跳 率 紀 錄 )；

每 階 速 度 上 升 0 . 5  m / s，測 試 進 行 至 受 試 者 所 能 承 受 之 最 大 負 荷

( a l l - o u t )為 止 。  

測 試 過 程 中 ， 以 速 度 控 制 器 控 制 每 階 速 度 ， 並 於 2 0 0  m 操

場 上 每 5 0  m 處 ， 皆 放 置 一 個 圓 錐 筒 (如 圖 3 - 1 )， 受 試 者 必 須 配

合 速 度 控 制 器 的 聲 響 通 過 圓 錐 筒 ， 測 試 中 以 口 頭 方 式 告 知 受 試

者 ，『 太 快 、 太 慢 、 剛 好 』， 提 醒 受 試 者 自 我 調 整 配 速 並 以 等 速

跑 方 式 完 成 每 階 測 試 。  

當 天 做 完 基 礎 檢 測 之 後 ， 不 再 實 施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， 因 為 基

礎 檢 測 方 式 也 是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方 式 之 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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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0 0 m 操 場  

 

 
圓 錐 筒  

 

 
 起 點  

 

圖 3 -1 基 礎 耐 力 測 試 場 地 圖 

 

二 、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方 法 ：  

(一 )有 氧 閾 值 速 度 跑 ：  

原 則 上 每 週 訓 練 兩 次，除 了 第 3、 5 週 各 有 一 天，要 做 基 礎

能 力 測 試 ， 當 天 不 需 在 另 行 訓 練 。 以 基 礎 檢 測 2 - 4 m m o l / l 為 依

據，受 試 者 以 個 人 有 氧 閾 值 速 度 不 變 方 式，持 續 跑 2 0 分 鐘。以

P o l a r 錶 記 錄 運 動 中 及 結 束 後 至 第 5 分 鐘 ， 心 跳 變 化 與 恢 復 情

況 。 第 1、 2 週 訓 練 之 有 氧 閾 值 速 度 ， 是 依 據 前 測 之 數 據 ； 第

3 ~ 5 週 之 有 氧 閾 值 速 度 ， 是 依 據 第 三 週 所 得 之 數 據 ， 做 為 訓 練

上 之 有 氧 閾 值 速 度 調 整 。  

(二 ) 2 0 分 鐘 盡 力 跑 ：  

記 錄 受 試 者 2 0 分 鐘 內 ， 在 2 0 0  m 田 徑 場 盡 全 力 跑 的 距 離 。

並 以 P o l a r 錶 記 錄 運 動 中 及 結 束 後 至 第 5 分 鐘 ， 心 跳 變 化 與 恢

復 情 況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三 、 專 項 測 試 方 法 (如 表 3 - 3 )：  

 

表 3 -3 專 項 測 試 方 法 

方 式  拉 拔 河 機 後 退 步 及 靜 態 支 撐 之 方 式  

強 度  團 體 最 大 拉 力 之 重 量  

S e t  3  

S e t 休 息 時 間  6 分 鐘  

專 項 持 續  

時 間  

1 .靜 態 持 續 時 間 ：  

以 專 項 最 大 拉 力 ， 將 拔 河 機 鐵 片 向 上 拉 至

0 . 5  m 處，於 停 止 狀 態 下 開 始 計 時，過 程 中

受 試 者 必 須 盡 最 大 能 力 支 撐 鐵 片 重 量 ， 持

續 至 鐵 片 下 降 到 0 . 2  m 時 停 錶 。  

2 .總 持 續 時 間 ：  

   以 專 項 最 大 拉 力，當 拔 河 機 鐵 片 被 拉 起 時 開

始 按 錶 ， 直 到 鐵 片 落 回 至 原 點 時 停 錶 。    

乳 酸  

採 血 點 ：  

1 .安 靜 值 ( R )  

2 .第 3 s e t  結 束 後 第 1、 3、 5、 7 分 鐘 。  

自 由 基  

採 血 點 ：  

1 .安 靜 值 ( R )  

2 .第 3 s e t  結 束 後 第 3 分 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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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團 體 最 大 拉 力 檢 測 方 式 ：  

(一 )前 測 ：  

   以 8 人 體 重 總 和 ( 4 5 0 k g )為 測 試 起 始 重 量 ， 將 拔 河 機 鐵 片 向

上 拉 至 0 . 5  m 處 ， 即 放 回 原 點 ， 為 一 次 成 功 的 測 試 。 若 無 法 拉

起 至 0 . 5  m 處 ， 則 一 次 減 輕 2 0  k g， 若 可 以 拉 起 至 0 . 5  m 處 ， 則

一 次 增 加 5 0  k g。最 大 拉 力 測 試 時，皆 給 予 選 手 充 足 恢 復 時 間 6

分 鐘 。  

(二 )五 週 訓 練 期 間 ：  

   以 前 一 週 團 體 最 大 拉 力 檢 測 值 為 起 始 重 量 ， 其 餘 測 試 步 驟

皆 與 前 測 相 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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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節   實驗流程圖  
 

 

 

 
 
 

填 寫 基 本 資 料 、 疾 病 調 查 表  

說 明 實 驗 流 程  

 
 
 

   
 
 
 
 
 
 

基 礎 、 專 項 檢 測 (前 測 )  

數 據 統 計 與 結 果 分 析  

基 礎 、 專 項 檢 測 (後 測 )  

5 週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與 專 項 檢 測  

 
圖 3 - 2 實 驗 流 程 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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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節   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 
 

一 、 以 S P S S  1 0 . 0 統 計 軟 體 ， 進 行 相 依 樣 本 t 檢 定 與 皮 爾 遜 積

差 相 關 ， 分 析 受 試 者 第 一 、 五 週 之 各 生 物 參 數 差 異 及 相 關

情 況 。  

二、以 德 國 奧 林 匹 克 研 發 之 L a c t a t - E x p r o t 軟 體，分 析 基 礎 檢 測

之 有 氧 -無 氧 閾 值 ( 2 - 4 m m o l / l )結 果 。  

三 、 所 有 圖 形 皆 以 S i g m a P l o t  8 . 0 軟 體 製 作 。  

四 、 本 研 究 之 顯 著 水 準 訂 為 α ＝ . 05，*  表 示 p < . 0 5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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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肆章    結果與分析  
 

本 研 究 以 八 名 國 中 男 子 拔 河 隊 選 手 為 受 試 對 象 ， 受 試 者 分

別 先 接 受 基 礎 能 力 診 斷 (前 測 )， 再 以 個 人 有 氧 閾 值 速 度 進 行 有

氧 耐 力 訓 練 ， 五 週 後 進 行 後 測 。 將 所 得 結 果 經 統 計 分 析 後 附 上

圖 表 及 結 果 說 明 ， 分 成 四 部 份 依 序 呈 現 ：  

 

一 、

二 、

三 、

四 、

基 礎 耐 力 測 試  ( 2 - 4 m m o l / l )。  

拔 河 專 項 能 力 測 試 。  

有 氧 耐 力 訓 練 結 果 分 析 。  

有 氧 耐 力 能 力 與 拔 河 專 項 能 力 之 相 關 分 析 。  

 

 

第一節   基礎耐力測試 (2 -4mmol / l )  
 

基 礎 耐 力 測 試 ， 八 位 選 手 之 前 測 (第 一 週 )， 於 2 . 5  m / s  時

之 心 跳 率 平 均 值 為  1 7 1 . 2 5 ± 1 0 . 8 7  m i n - 1 ， 乳 酸 值 平 均 值 為  

3 . 8 8 ± 1 . 9 7  m m o l / l；後 測  (第 五 週 )  心 跳 率 與 乳 酸 平 均 值 分 別 為

1 6 2 . 1 3 ± 7  m i n - 1，乳 酸 值 為  2 . 9 6 ± 1 . 9 4   m m o l / l。其 中 有 兩 位 選

手 前、後 測 之 最 大 負 荷 速 度 皆 達 到 4 . 0  m / s，其 前、後 測 心 跳 率

與 乳 酸 平 均 值 分 別 為  2 0 3 ± 7 . 0 7  m i n - 1  、 2 0 1 . 5  ± 0 . 7 1  m i n - 1；

9 . 7 2 ± 0 . 3 5  m m o l / l、 8 . 4 2 ± 0 . 5 9  m m o l / l。 乳 酸 前 、 後 測 最 大 值 分

別 為 9 . 9 6  m m o l / l、 8 . 8 3  m m o l / l； 心 跳 率 則 為  2 0 8  m i n - 1、 2 0 2  

m i n - 1， 如 圖 4 - 1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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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為 經 由 L a k t a t 有 氧 -無 氧 閾 值  ( 2 - 4 m m o l / l )軟 體 ， 分

析 個 人 有 氧 ( 2 m m o l / l )及 無 氧 ( 4 m m o l / l )閾 值 速 度 ( m / s )與 心 跳 率

( H R )， 經 統 計 分 析 出 團 體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之 前 、 後 測 比 較 。 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表 4 - 1  基 礎 耐 力 測 試  ( 2 - 4 m m o l / l )  前 、 後 測 比 較  ( n = 8 )  

週 次  
2  m m o

m / s  

l / l  

  H R  

4  m m o l

m / s  

/ l  

H R  

1  1 . 7 ± 0 . 4  1 2 9 ± 1 4 . 7  2 . 7 ± 0 . 3  1 6 4 ± 8 . 1  

5  

d i f f .  

2 . 2 ± 0 . 6  

 + 0 . 5  

1 5 4 ± 1 3 . 1  

  + 2 5  

2 . 8 ± 0 . 5  

 + 0 . 1  

1 7 3 ± 11  

  + 9  

 

一 、 有 氧 閾 值  

表 4 - 2 為 第 一 週 有 氧 閾 值  ( 2 m m o l / l )  速 度 與 心 跳 率 平 均 為

1 . 7 ± 0 . 4  m / s、 1 2 9 ± 1 4 . 7  m i n - 1，第 五 週 有 氧 閾 值 速 度 與 心 跳 率 平

均 分 別 為 2 . 2 ± 0 . 6  m / s、 1 5 4 ± 1 3 . 1  m i n - 1。 有 氧 閾 值 速 度 與 心 跳

率 前 、 後 測 差 異 分 別 為 ：  0 . 5  m / s  ( p < 0 . 0 5 )  與  2 5  m i n - 1  

( p < 0 . 0 5 )  。 如 圖 4 - 2 所 示 。  

 

表 4 - 2  有 氧 閾 值  ( 2 m m o l / l )  前 、 後 測 ( n = 8 )  

2 m m o l / l  第 一 週  第 五 週   D i f f .   t 值  

  m / s  1 . 7 ± 0 . 4  2 . 2 ± 0 . 6   + 0 . 5  - 3 . 6 2  *  

  H R  1 2 9 ± 1 4 . 7  1 5 4 ± 1 3 . 1   + 2 5  - 2 . 7 8  *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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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2  有 氧 閾 值 前 、 後 測 之 速 度 與 心 跳 率 ( p < 0 . 0 5 )。  

 

二 、 無 氧 閾 值  

表 4 - 3 為 第 一 週 無 氧 閾 值  ( 4  m m o l / l )  速 度 與 心 跳 率 平 均

值，分 別 為：  2 . 7 ± 0 . 3  m / s、 1 6 4 ± 8 . 1  m i n - 1，第 五 週 無 氧 閾 值 速

度 與 心 跳 率 平 均 為 ：  2 . 8 ± 0 . 5  m / s、 1 7 3 ± 11  m i n - 1。 無 氧 閾 值 速

度 與 心 跳 率 前 、 後 測 之 差 異 分 別 為  0 . 1  m / s  ( p > 0 . 0 5 )  與   

9  m i n - 1  ( p > 0 . 0 5 )。 如 圖 4 - 3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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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3  無 氧 閾 值  ( 4 m m o l / l )  前 、 後 測 ( n = 8 )  

4 m m o l / l  第 一 週  第 五 週  D i f f .  t 值  

m / s  2 . 7 ± 0 . 3  2 . 8 ± 0 . 5  + 0 . 1  - 0 . 8 7  

H R  1 6 4 ± 8 . 1  1 7 3 ± 11  + 9  - 1 . 6 2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
       

 

圖 4 - 3  無 氧 閾 值 前 、 後 測 之 速 度 與 心 跳 率 。  

 
 



 

第二節   拔河專項能力測試  
 

一 、 團 體 最 大 拉 力 與 持 續 時 間  

團 體 最 大 拉 力 於 第 一 週 至 第 五 週 皆 為 5 0 0  k g， 靜 態 平 均 持

續 時 間 第 一 週 至 第 五 週 分 別 為 ： 4 4 . 6 7 ± 4 . 5 1 s、 5 4 ± 11 . 7 9 s、

6 2 . 3 3 ± 2 0 . 7 4 s、 8 6 . 3 3 ± 7 . 7 7 s、 1 0 5 . 3 3 ± 6 . 6 6 s；靜 態 最 大 持 續 時 間

第 一 週 至 第 五 週 分 別 為 ： 4 9 s、 6 7 s、 8 1 s、 9 5 s、 111 s。  

總 持 續 時 間 平 均 值 第 一 週 至 第 五 週 分 別 為 ： 5 7 . 1 3 ± 3 . 5 9 s、

7 1 ± 11 . 5 3 s、 7 6 . 6 7 ± 2 5 . 1 7 s、 1 0 7 ± 1 0 . 5 4 s、 11 8 . 3 3 ± 6 . 6 6 s；總 持 續

時 間 最 大 值 第 一 週 至 第 五 週 分 別 為 ： 6 1 s、 8 3 s、 1 0 0 s、 11 7 s、

1 2 4 s。 如 表 4 - 4 所 示 。  

     

表 4 - 4  第 一 至 五 週 團 體 最 大 拉 力 與 持 續 時 間  

週  

次  

 團 體 最 大  

 拉 力 ( k g )  

 靜 態 持 續 時 間 ( s )  

  M±S D      M a x  

  總 持 續 時 間 ( s )  

  M ±S D      M a x  

1     5 0 0   4 4 . 6 7 ± 4 . 5 1  4 9  5 7 . 1 3 ± 3 . 5 9  6 1  

2     5 0 0   5 4 ± 11 . 7 9  6 7  7 1 ± 11 . 5 3  8 3  

3     5 0 0   6 2 . 3 3 ± 2 0 . 7  8 1  7 6 . 6 7 ± 2 5 . 1 7  1 0 0  

4     5 0 0   8 6 . 3 3 ± 7 . 7 7  9 5  1 0 7 ± 1 0 . 5 4  11 7  

5     5 0 0  1 0 5 . 3 3 ± 6 . 7  111  11 8 . 3 3 ± 6 . 7  1 2 4  

 

靜 態 持 續 時 間 前 、 後 測 差 異 情 形 為 ： 平 均 值 方 面 後 測 較 前

測 多 6 1 s  ( p < 0 . 0 5 )，最 大 值 方 面 後 測 較 前 測 多 6 2 s；總 持 續 時 間

前、後 測 差 異 情 形 為：平 均 值 方 面 後 測 較 前 測 多 6 1 s  ( p < 0 . 0 5 )，

最 大 值 方 面 後 測 較 前 測 多 6 3 s。 如 圖 4 - 4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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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4  第 一 、 五 週 專 項 靜 態 持 續 時 間 及 總 持 續 時 間 比 較    

           ( p < 0 . 0 5 )。    

 

二 、 專 項 測 試 結 束 後 乳 酸 堆 積 值  

專 項 測 試 結 束 後 乳 酸 值，分 別 為 結 束 後 第 1、3、5、7 分 鐘，

並 以 E - 1、 E - 3、 E - 5、 E - 7 表 示 ； 結 束 後 最 大 乳 酸 值 以 E - M a x

表 示 。  

第 一 至 五 週 專 項 測 試 結 束 後 乳 酸 堆 積 值 ， 從 E - 1 至 E - 7 皆

呈 現 遞 減 情 況 ， 第 一 、 五 週 之 E - 1 及 E - 7 分 別 為 ： 第 一 週

2 . 7 1 ± 1 . 1 3  m m o l / l 、 2 . 0 2 ± 0 . 7 9  m m o l / l ； 第 五 週 3 . 0 3 ± 1 . 7 4  

m m o l / l、 2 . 4 8 ± 1 . 4 4  m m o l / l。  

最 大 乳 酸 值 第 一 至 五 週 分 別 為 ： 2 . 9 ± 1 . 2  m m o l / l、 4 . 1 ± 2 . 3  

m m o l / l、 3 . 7 ± 1 . 4  m m o l / l、 3 . 4 ± 1 . 0  m m o l / l、 3 . 2 ± 1 . 6  m m o l / l。 如

表 4 - 5 所 示 。  



 

 

表 4 - 5  專 項 測 試 結 束 後 乳 酸 堆 積 值 ( m m o l / l )  

W     R    E - 1     E - 3    E - 5    E - 7  E - M a x  

1  1 . 0 2 ± 0 . 1  2 . 7 1 ± 1 . 1  2 . 6 4 ± 1 . 1  2 . 2 1 ± 0 . 8 9  2 . 0 2 ± 0 . 8  2 . 9 ± 1 . 2  

2  1 . 1 9 ± 0 . 2  3 . 9 9 ± 2 . 1  3 . 8 5 ± 2 . 4  3 . 7 2 ± 2 . 2 1  3 . 3 7 ± 1 . 9  4 . 1 ± 2 . 3  

3  1 . 1 3 ± 0 . 1  3 . 4 6 ± 1 . 4  3 . 1 6 ± 1 . 5  3 . 0 4 ± 1 . 5 7  2 . 8 ± 1 . 3 6  3 . 7 ± 1 . 4  

4  1 . 1 9 ± 0 . 2  3 . 0 8 ± 1 . 2  2 . 7 4 ± 1 . 1  2 . 5 5 ± 1 . 1  2 . 2 ± 0 . 8 7  3 . 4 ± 1 . 0  

5  1 . 1 4 ± 0 . 1  3 . 0 3 ± 1 . 7  2 . 7 9 ± 1 . 7  2 . 7 7 ± 1 . 4 4  2 . 4 8 ± 1 . 4  3 . 2 ± 1 . 6  

 

 

專 項 測 試 結 束 後 乳 酸 堆 積 值 ， 第 一 、 五 週 R、 E - 1、 E - 3、

E - 5、 E - 7、 E - M a x 差 異 情 況 分 別 為： 0 . 1 2  m m o l / l、 0 . 3 2  m m o l / l、

0 . 1 5  m m o l / l、 0 . 5 6  m m o l / l、 0 . 4 6  m m o l / l、 0 . 3  m m o l / l。 其 中 R

值 第 一、五 週 達 顯 著 差 異  ( p < 0 . 0 5 )，其 餘 結 束 後 乳 酸 堆 積 值 皆

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( p > 0 . 0 5 )。 如 圖 4 - 5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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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5  第 一 、 五 週 專 項 測 試 結 束 後 乳 酸 堆 積 值 比 較 。  

 

三 、 自 由 基  ( H 2 O 2 )  

第 一、五 週 專 項 測 試 結 束 後 第 3 分 鐘 ( E - 3 )自 由 基 產 生 量 平

均 值 為 ： 1 . 3 ± 0 . 1 5  H 2 O 2、 1 . 5 3 ± 0 . 3 7  H 2 O 2  ； 最 大 值 與 最 小 值 分

別 為 ： 1 . 7 4  H 2 O 2、 2 . 1 8 1  H 2 O 2； 1 . 2 1 6  H 2 O 2、 1 . 2 1 6  H 2 O 2。 自 由

基 R 與 E - 3 前、 後 測 差 異 分 別 為 0 . 0 1  H 2 O 2、 0 . 2 3  H 2 O 2  皆 未 達

顯 著 差 異 ( p > 0 . 0 5 )。 如 表 4 - 6、 圖 4 - 6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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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6  第 一 、 五 週 專 項 測 試 自 由 基 ( H 2 O 2 )  

週 次     R    E - 3   M a x    M i n  

   1  1 . 2 8 ± 0 . 1 9  1 . 3 ± 0 . 1 5   1 . 7 4   1 . 2 1 6  

   5  

  D i f f .  

1 . 2 7 ± 0 . 1 1  

 + 0 . 0 1  

1 . 5 3 ± 0 . 3 7

 + 0 . 2 3  

 2 . 1 8 1

 + 0 . 4 4

 1 . 2 1 6  

  0 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
 
 

 

 

 

圖 4 - 6  第 一 、 五 週 專 項 測 試 自 由 基 。  

 

 

 



 

第三節   有氧耐力訓練結果分析  
 

一 、  有 氧 閾 值 速 度 跑 結 束 後 恢 復 心 跳 率 

有 氧 閾 值 速 度 跑 ， 結 束 後 第 5 分 鐘 心 跳 率 ， 第 一 至 五 週 分

別 為 ：  1 0 3 . 1 9 ± 8 . 9 2  m i n - 1、 9 8 . 2 5 ± 1 0 . 1 6  m i n - 1、 1 0 1 . 2 7 ± 6 . 1 9  

m i n - 1、 1 0 6 . 8 1 ± 5 . 5 3  m i n - 1、 1 0 2 . 3 8 ± 6 . 0 2  m i n - 1。心 跳 恢 復 率 為 ，

結 束 後 第 五 分 鐘 心 跳 率 與 結 束 後 第 一 分 鐘 心 跳 率 差 異 之 百 分

比 ； 第 一 至 五 週 心 跳 恢 復 率 分 別 為 ： 4 6 %、 4 8 %、 5 7 %、 6 2 %、

5 5 %。 如 表 4 - 7 所 示 。  

 

          表 4 - 7  有 氧 閾 值 速 度 跑 結 束 後 心 跳 率      

週

次
E - 1  E - 3  E - 5  

心 跳 恢 復

率 ( % )  

1  1 4 9 . 9 4 ± 11 . 9  111 . 6 3 ± 7 . 8  1 0 3 . 1 9 ± 8 . 9  4 6  

2  1 4 6 . 5 ± 1 2 . 3 6  1 0 3 . 8 ± 1 0 . 5  9 8 . 2 5 ± 1 0 . 1 6  4 8  

3  1 5 8 . 7 3 ± 7 . 7 7  11 0 . 6 4 ± 7 . 7  1 0 1 . 2 7 ± 6 . 1 9  5 7  

4  1 6 8 . 3 8 ± 6 . 3 7  1 2 0 . 2 5 ± 8 . 4  1 0 6 . 8 1 ± 5 . 5 3  6 2  

5  1 5 7 . 3 8 ± 7 . 6 3  11 8 . 3 ± 1 2 . 2  1 0 2 . 3 8 ± 6 . 0 2  5 5  

 

 

第 一 、 五 週 之 E - 1 與 E - 5 分 別 為 ： 1 4 9 . 9 4 ± 11 . 9 7  m i n - 1、

1 0 3 . 1 9 ± 8 . 9 2  m i n - 1； 1 5 7 . 3 8 ± 7 . 6 3  m i n - 1、 1 0 2 . 3 8 ± 6 . 0 2  m i n - 1， 第

一 週 與 第 五 週 E - 5 心 跳 率 之 差 異 為 1  m i n - 1， 無 達 顯 著 水 準

( p > 0 . 0 5 )。前、後 測 之 心 跳 恢 復 率，分 別 為 4 6 %  與 5 5 %，未 達

顯 著 差 異 ( p > 0 . 0 5 )。 如 圖 4 - 7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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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圖 4 - 7  第 一 、 五 週 有 氧 閾 值 速 度 跑 結 束 後 心 跳 率 比 較 。  

 

二 、 2 0 分 鐘 盡 力 跑  

(一 )距 離  

2 0 分 鐘 盡 力 跑 距 離 ， 第 一 至 五 週 平 均 分 別 為 ： 2 9 2 5 ± 4 5 4 . 3  

m 、 2 9 2 8 . 1 ± 5 4 3  m 、 2 7 1 8 . 8 ± 3 8 8 . 2  m 、 2 8 3 1 . 3 ± 5 0 3 . 5  m 、

3 0 3 1 . 2 5 ± 4 4 6 . 4  m；其 中 第 三 週 盡 力 跑 之 平 均 距 離 最 小，第 五 週

平 均 距 離 最 大 ； 第 三 、 五 週 盡 力 跑 之 平 均 距 離 ， 呈 現 顯 著 差 異

( p < 0 . 0 5 )。 如 圖 4 - 8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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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8  第 一 至 五 週 2 0 分 鐘 盡 力 跑 距 離 比 較 。  

 

(二 )運 動 結 束 後 恢 復 心 跳 率  

2 0 分 鐘 盡 力 跑，結 束 後 第 1 分 鐘 平 均 心 跳 率，第 一、五 週

為 ： 1 5 7 . 8 ± 1 4 . 2 4  m i n - 1 與 1 7 6 . 3 ± 1 2 . 4 9  m i n - 1。 結 束 後 第 3 分 鐘

平 均 心 跳 率 ， 第 一 、 五 週 分 別 為 ： 11 8 ± 6 . 8 9  m i n - 1 與 1 3 7 ± 1 7 . 7  

m i n - 1。 結 束 後 第 5 分 鐘 平 均 心 跳 率 ， 第 一 至 五 週 分 別 為 ：

11 3 ± 5 . 3 1  m i n - 1、 1 2 0 ± 1 3  m i n - 1、 1 2 2 ± 1 0  m i n - 1、 11 6 ± 8 . 0 3  m i n - 1、

1 2 2 ± 1 0 . 2  m i n - 1。 第 一 至 五 週 心 跳 恢 復 率 分 別 為 ： 4 4 %、 5 3 %、

5 1 %、 4 8 %、 5 4 %。 如 表 4 - 8 所 示 。  



 

表 4 - 8  2 0 分 鐘 盡 力 跑 結 束 後 恢 復 心 跳 率  

We e k  E - 1  E - 3  E - 5  
心 跳 恢  

復 率 ( % )  

1  1 5 7 . 8 ± 1 4 . 2  11 8 ± 6 . 8 9  11 3 ± 5 . 3 1    4 4  

2  1 7 3 . 9 ± 1 5 . 4  1 3 5 ± 1 7 . 4   1 2 0 ± 1 3    5 3  

3  1 7 3 ± 5 . 9 3  1 3 9 ± 1 0   1 2 2 ± 1 0    5 1  

4  1 6 3 . 9 ± 11 . 7  1 2 7 ± 8 . 9 9  11 6 ± 8 . 0 3    4 8  

5  1 7 6 . 3 ± 1 2 . 5  1 3 7 ± 1 7 . 7  1 2 2 ± 1 0 . 2    5 4  

 

          

第 一 、 五 週 之 E - 1 與 E - 5 分 別 為 ： 1 5 7 . 8 ± 1 4 . 2 4  m i n - 1、  

11 3 ± 5 . 3 1  m i n - 1；1 7 6 . 3 ± 1 2 . 4 9  m i n - 1、1 2 2 ± 1 0 . 2  m i n - 1；其 中，

結 束 後 第 1 分 鐘 平 均 心 跳 率 ， 第 一 、 五 週 之 差 異 為 1 9  m i n - 1，

呈 現 顯 著 差 異 ( p < 0 . 0 5 )； 結 束 後 第 3 分 鐘 平 均 心 跳 率 ， 第 一 、

五 週 之 差 異 為 1 9  m i n - 1，呈 現 顯 著 差 異 ( p < 0 . 0 5 )；結 束 後 第 五 分

鐘 心 跳 率，第 一、五 週 之 差 異 為 9  m i n - 1，無 顯 著 差 異 ( p > 0 . 0 5 )。

前 、 後 測 之 結 束 後 第 一 、 五 分 鐘 心 跳 下 降 值 ， 分 別 為 4 4 %  與  

5 4  %， 無 顯 著 差 異 ( p > 0 . 0 5 )。 如 圖 4 - 9 所 示 。  

 
  

  
  

 
  
  

 
 

 

46 
 



After exercise(min)

E-1 E-3 E-5

H
R

 (m
in

-1
)

0

50

100

150

200
W 1

*

*

 

 

 

47 
 

 
 

W 5 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4 - 9  第 一 、 五 週 2 0 分 鐘 盡 力 跑 結 束 後 心 跳 率 。  

 

 

第四節   有氧耐力能力與拔河專項能力  
之相關分析  

 
一 、 有 氧 閾 值 ( 2 m m o l / l )速 度 與 拔 河 專 項 能 力 之 關 係  

(一 )有 氧 閾 值 ( 2 m m o l / l )速 度 與 專 項 最 大 乳 酸 堆 積 之 關 係  

有 氧 閾 值 ( 2 m m o l / l )速 度 與 專 項 最 大 乳 酸 堆 積，前、後 測 均

呈 現 負 相 關 趨 勢，圖 中 之 雙 曲 線 為 信 賴 區 間。有 氧 閾 值 ( 2 m m o l / l )

速 度 與 專 項 最 大 乳 酸 堆 積 之 相 關 情 形 ， 位 於 圖 右 下 角 者 為 佳 。

前 測 值 大 多 分 散 於 圖 型 之 左 下 方 ， 且 未 在 信 賴 區 間 內 ； 後 測 值

大 部 分 位 於 右 下 角 ， 並 集 中 在 信 賴 區 間 內 ， 如 圖 4 - 1 0 所 示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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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1 0  有 氧 閾 值 速 度 與 專 項 最 大 乳 酸 堆 積 之 關 係 。  
 
(二 )有 氧 閾 值 ( 2 m m o l / l )速 度 與 專 項 自 由 基 之 關 係  

有 氧 閾 值 ( 2 m m o l / l )速 度 與 專 項 自 由 基 之 前 、 後 測 ， 均 呈 現

無 相 關 趨 勢 。 前 測 之 相 關 分 布 情 況 ， 大 多 位 於 圖 中 左 、 中 側 與

趨 勢 線 之 下 方 ； 後 測 之 相 關 分 布 ， 大 部 分 位 於 圖 中 之 右 側 ， 且

在 趨 勢 線 上 方 之 分 布 情 況 較 前 測 多 ； 甚 至 有 兩 名 選 手 之 相 關 情

形，在 信 賴 區 間 之 外。表 示 後 測 之 有 氧 閾 值 ( 2 m m o l / l )速 度 與 專

項 自 由 基 值 ， 皆 高 於 前 測 ， 如 圖 4 - 1 1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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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11  有 氧 閾 值 速 度 與 專 項 自 由 基 之 關 係 。  

 

二 、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與 拔 河 專 項 能 力 之 關 係  

(一 )有 氧 閾 值 速 度 訓 練 1 ~ 5 週 心 跳 恢 復 率 與 專 項 靜    

 態 最 大 持 續 時 間 關 係  

有 氧 閾 值 速 度 訓 練 1 ~ 5 週 心 跳 恢 復 率 與 專 項 靜 態 最 大 持 續

時 間 ， 經 直 線 回 歸 相 關 分 析 後 發 現 成 正 相 關 ， 相 關 值 達 0 . 7 5。

第 1 週 有 氧 閾 值 速 度 訓 練 心 跳 恢 復 率 為 4 6 %， 專 項 靜 態 最 大 持

續 時 間 為 4 9 秒 ； 第 5 週 之 恢 復 心 跳 率 為 5 5 %， 專 項 靜 態 最 大

持 續 時 間 為 111 秒 。 如 圖 4 - 1 2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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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1 2  有 氧 閾 值 速 度 訓 練 一 至 五 週 心 跳 恢 復 率 與 專 項 靜 態 最   

       大 持 續 時 間 之 關 係 。  

 

(二 )有 氧 閾 值 速 度 訓 練 E - 5 心 跳 率 與 專 項 最 大 乳 酸 堆 積 之 關 係    

有 氧 閾 值 速 度 訓 練 E - 5 心 跳 率 與 專 項 最 大 乳 酸 堆 積 ， 前 、

後 測 均 呈 現 正 相 關 趨 勢 ， 兩 者 相 關 情 況 位 於 圖 中 左 下 角 者 為 能

力 較 佳 。 前 測 相 關 結 果 較 為 分 布 情 形 較 為 分 散 ； 後 測 相 關 分 布

情 形 較 集 中 於 信 賴 區 間 內 ， 且 大 部 分 均 較 前 測 相 關 值 向 左 偏

移 ， 如 圖 4 - 1 3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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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1 3  有 氧 閾 值 速 度 訓 練 E - 5 心 跳 率 與 專 項 最 大 乳 酸 堆 積 之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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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係 。  

 

(三 )  1 ~ 5 週 2 0 分 鐘 盡 力 跑 距 離 與 專 項 靜 態 最 大 持 續 時 間 之 關 係  

1 ~ 5 週 2 0 分 鐘 盡 力 跑 距 離 與 專 項 靜 態 最 大 持 續 時 間，經 直

線 回 歸 相 關 分 析 後，呈 正 相 關 之 趨 勢。第 1 週 2 0 分 鐘 盡 力 跑 距

離 為 2 9 2 5  m，專 項 靜 態 最 大 持 續 時 間 為 4 9 秒；第 5 週 之 2 0 分

鐘 盡 力 跑 距 離 為 3 0 3 1  m，專 項 靜 態 最 大 持 續 時 間 為 111 秒，如

圖 4 - 1 4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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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間 之 關 係 。   

 

(四 )  2 0 分 鐘 盡 力 跑 距 離 與 專 項 最 大 乳 酸 堆 積 之 關 係  

2 0 分 鐘 盡 力 跑 距 離 與 專 項 最 大 乳 酸 堆 積，前、後 測 均 呈 現

負 相 關 趨 勢 。 兩 者 相 關 情 形 ， 位 於 圖 右 下 角 者 為 能 力 較 佳 者 ，

表 示 有 氧 耐 力 佳 且 最 大 乳 酸 堆 積 少 。 前 、 後 測 相 關 分 布 均 屬 於

分 散 之 情 形 ， 皆 未 呈 現 集 中 狀 態 。 如 圖 4 - 1 5 所 示 。  



distance (m)

2200 2400 2600 2800 3000 3200 3400 3600 3800

La
 -m

ax
(m

m
ol

/l)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前測

後測

 

 

 

53  
 

圖 4 - 1 5  2 0 分 鐘 盡 力 跑 距 離 與 專 項 最 大 乳 酸 堆 積 之 關 係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第伍章   討論  
 

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在 了 解 國 中 拔 河 選 手 ， 經 過 五 週 有 氧 耐 力

訓 練 之 後 ， 有 氧 耐 力 能 力 與 專 項 能 力 之 變 化 情 形 ， 以 及 有 氧 耐

力 訓 練 對 於 拔 河 專 項 能 力 之 影 響 。 研 究 結 果 透 過 資 料 統 計 與 分

析 後 ， 將 分 為 四 部 分 加 以 討 論 ：  

 

一 、  基 礎 耐 力 測 試( 2 - 4 m m o l / l )。  

二 、  拔 河 專 項 能 力 。 

三 、  訓 練 生 理 適 應 。 

四 、  有 氧 耐 力 能 力 與 拔 河專 項 能 力 之 相 關 分 析 。  

 

 

第一節   基礎耐力能力  

 

有 氧 耐 力 能 力 為 各 運 動 項 目 之 必 備 基 礎 ， 不 論 何 種 程 度 之

選 手 ， 皆 必 須 擁 有 良 好 的 耐 力 能 力 ， 使 身 體 能 在 短 時 間 內 快 速

的 恢 復 ， 以 應 付 長 時 間 之 比 賽 。  

本 研 究 以 國 中 男 生 拔 河 選 手 ， 經 過 五 週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後 ，

由 圖 4 - 1可 明 顯 看 出，受 試 者 於 相 同 強 度 下，後 測 之 乳 酸 與 心 跳

率 曲 線 皆 向 右 偏 移 ， 即 後 測 之 乳 酸 與 心 跳 率 值 低 於 前 測 ， 表 示

受 試 者 透 過 5週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後，身 體 產 生 適 應 效 果、肌 肉 代 謝

能 力 提 升 ， 增 加 乳 酸 代 謝 速 率 ， 顯 現 出 訓 練 效 果 ， 這 也 與 1 9 7 6

年 德 國 學 者 M a d e r等 人 研 究 相 符 合 。  

個 人 有 氧 閾 值 ( 2 m m o l / l )前、後 測 比 較，速 度 方 面 呈 現 顯 著

的 提 升 ( p < 0 . 0 5 )， 心 跳 率 亦 有 顯 著 的 上 升 ( p < 0 . 0 5 )， 如 圖 4 - 2。

一 般 的 生 理 反 應 ， 不 論 安 靜 時 或 運 動 中 ， 心 跳 率 與 攝 氧 量 的 水

準 ， 會 呈 現 平 行 的 昇 降 ， 且 具 有 高 度 的 正 相 關 (林 昭 庚 等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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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9 4  )。 運 動 訓 練 的 初 期 ， 一 定 運 動 強 度 條 件 下 的 心 跳 率 會 上

昇，以 便 提 供 身 體 組 織 的 血 液 量 增 加 需 求。隨 著 訓 練 週 期 延 長，

心 肺 功 能 提 昇 ， 促 使 心 臟 每 跳 輸 出 量 ( s t r o k e  v o l u m e )增 加 ， 並

提 昇 各 項 能 量 代 謝 系 統 功 能 。  

圖 4 - 3顯 示 個 人 無 氧 閾 值 ( 4 m m o l / l )前 、 後 測 ， 在 速 度 與 心

跳 率 方 面 ， 皆 無 達 顯 著 差 異 。 本 研 究 僅 以 有 氧 閾 值 速 度 ， 訓 練

選 手 之 有 氧 耐 力，對 於 無 氧 閾 值 強 度 方 面，無 達 生 理 刺 激 水 準，

因 此 在 個 人 無 氧 閾 值 方 面 ， 較 無 顯 著 變 化 。  

 

 

第二節   拔河專項能力  
 

一 、 專 項 持 續 時 間  

本 研 究 發 現 ， 受 試 者 在 經 過 五 週 耐 力 訓 練 後 ， 專 項 持 續 時

間 ， 在 靜 態 持 續 時 間 方 面 前 測 為 4 4 . 6 7 ± 4 . 5 1 s ， 後 測 為

1 0 5 . 3 3 ± 6 . 6 6 s； 總 持 續 時 間 方 面 前 測 為 5 7 . 1 3 ± 3 . 5 9 s， 後 測 為

11 8 . 3 3 ± 6 . 6 6 s。 如 圖 4 - 4顯 示 ， 不 論 靜 態 持 續 時 間 或 總 持 續 時 間

方 面 ， 皆 明 顯 進 步 且 達 顯 著 水 準 ( p < 0 . 0 5 )。 這 與 G o l l n i c k ( 1 9 8 8 )

研 究 中 提 出 ， 經 過 耐 力 訓 練 後 ， 可 使 脂 肪 氧 化 能 力 提 升 ， 並 增

加 肌 肉 中 微 血 管 數 量 ， 增 進 粒 線 體 內 β -氧 化 作 用 。 因 此 能 有 效

延 長 拔 河 專 項 的 持 續 時 間 。  

 

二 、 專 項 測 試 結 束 後 乳 酸 堆 積 值  

由 圖 4 - 5顯 示，第 五 週 專 項 測 試 結 束 後 乳 酸 堆 積 值，皆 高 於

第 一 週 。 運 動 中 乳 酸 產 生 的 主 要 原 因 為 ： 運 動 強 度 、 參 與 的 肌

肉 量 與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 ( H u l t m a n  &  S a h o l m ,  1 9 8 0 )。 第 五 週 專 項

持 續 時 間 顯 著 多 於 第 一 週 ， 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的 增 長 ， 以 致 於 第

五 週 之 結 束 後 乳 酸 堆 積 值 高 於 第 一 週 。 又 第 一 、 五 週 專 項 測 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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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束 後 乳 酸 堆 積 值 差 異 ， 皆 無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( p > 0 . 0 5 )， 表

示 即 使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顯 著 增 加 ， 但 乳 酸 堆 積 程 度 並 未 依 持 續 時

間 增 加 而 顯 著 上 升 。 這 與 N e u m a n n等 人 ( 1 9 9 1 )研 究 中 提 出 ， 有

氧 能 力 高 者 ， 乳 酸 排 除 之 速 度 亦 快 ； 當 運 動 強 度 不 變 時 ， 乳 酸

堆 積 與 排 除 速 率 將 達 到 穩 定 狀 態 (  l a c t a t e  s t e a d y  s t a t e  )之 理 論

相 符 合 。  

 

三 、 自 由 基  

運 動 中 自 由 基 的 產 生 ， 是 對 運 動 表 現 較 不 好 的 ， 長 時 間 運

動 產 生 的 自 由 基 可 能 造 成 肌 漿 質 網 的 傷 害 ， 導 致 肌 肉 去 極 化 期

間 減 少  C a 2 +  的 釋 放 ， 進 而 導 致 肌 肉 疲 勞  ( P o w e r s  &  H o e k e y ,  

2 0 0 1 )。由 圖 4 - 6顯 示，專 項 測 試 結 束 後 第 3分 鐘 自 由 基，第 五 週

為 1 . 5 3 ± 0 . 3 7  m m o l / l  H 2 O 2； 第 一 週 為 1 . 3 ± 0 . 1 5  m m o l / l  H 2 O 2， 但

差 異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( p > 0 . 0 5 )。 這 與 許 多 研 究 中 指 出 ， 長 時 間 或

高 強 度 運 動 容 易 造 成 肌 肉 損 傷 ， 並 促 使 體 內 自 由 基 大 量 產 生 進

而 提 高 脂 質 過 氧 化 的 情 形 ， 導 致 體 內 脂 質 過 氧 化 物 水 平 增 高

( G e e  D .  e t  a l . ,  1 9 8 1； V i n i k k a  L .  e t  a l . ,  1 9 8 4 )， 結 果 是 相 同 的 。

第 五 週 專 項 持 續 時 間 顯 著 高 於 第 一 週 ， 因 此 第 五 週 自 由 基 產 生

量 ， 相 對 高 於 第 一 週 ， 但 第 一 、 五 週 自 由 基 之 差 異 ， 未 達 顯 著

水 準 。 其 原 因 可 能 為 ， 接 受 耐 力 訓 練 ， 能 有 效 提 升 體 內 粒 線 體

及 抗 氧 化 酵 素 之 活 性 ， 減 少 細 胞 內 的 氧 化 反 應 物 ， 降 低 電 子 傳

遞 鏈 產 生 自 由 基 之 機 率 ( S t a n i e k  e t  a l . ,  2 0 0 2； L u  e t  a l . ,  2 0 0 3；

M c a l l i s t e r  e t  a l . ,  1 9 9 7； Z o l l  e t  a l . ,  2 0 0 2； K o r z e n i e w s k i  e t  a l . ,  

2 0 0 3； B u r e l l e  e t  a l . ,  2 0 0 2； L e e k  e t  a l . ,  2 0 0 1； S t a r r i t t  e t  a l . ,  

1 9 9 9； P u t m a n  e t  a l . ,  1 9 9 8；H o w l e t t  e t  a l . ,  1 9 9 8；M c A r d l e  e t  a l . ,  

2 0 0 2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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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  有氧耐力訓練生理適應  
 

一 、 2 0分 鐘 盡 力 跑 距 離  

本 研 究 發 現 ， 受 試 者 在 經 過 五 週 耐 力 訓 練 後 ， 盡 力 跑 平 均

距 離 第 一 週 為 2 9 2 5 ± 4 5 4 . 3 m，第 五 週 為 3 0 3 1 . 2 5 ± 4 4 6 . 4 m，進 步 約

有 1 0 6 m，顯 示 五 週 有 氧 耐 力 訓 練，可 以 改 善 心 肺 耐 力 能 力。這

與 C h a t t e r j e e等 ( 1 9 9 5 )的 發 現 一 致，經 過 運 動 訓 練 後，由 於 心 肺

適 能 的 提 升 ， 因 此 在 跑 步 測 驗 時 間 的 表 現 上 將 會 有 較 好 的 表

現。 S t w a r t  &  G u t i n  ( 1 9 7 6 )的 研 究 中 也 提 出，增 進 心 肺 耐 力，應

以 全 身 性 的 大 肌 肉 活 動 ， 及 持 續 跑 之 訓 練 方 式 ， 來 提 升 有 氧 耐

力 能 力 的 看 法 一 致 。  

 

二 、 恢 復 心 跳 率  

K o c h  &  R o c k e r ( 1 9 8 0 )指 出 在 耐 力 性 有 氧 運 動 開 始 4 - 6週 左

右 ， 身 體 會 漸 漸 適 應 ： 心 臟 輸 出 量 增 加 ， 血 漿 容 量 增 加 ， 身 體

血 液 容 量 增 加 ， 血 紅 素 總 量 增 加 。 運 動 結 束 後 第 五 分 鐘 ( E - 5 )

心 跳 率 在 1 2 0 - 11 5 m i n -  1
 表 示 好 ； 1 0 5 - 1 0 0 m i n - 1

 表 示 非 常 好 ；

1 0 0 m i n -  1  以 下 表 示 有 高 競 技 運 動 能 力 ( H o l l m a n n  e t .  a l ,  1 9 7 8 )。 

本 研 究 發 現，在 2 0分 鐘 有 氧 閾 值 速 度 跑 訓 練 方 面，由 表 4 - 7

可 看 出 ， 受 試 者 之 五 週 E - 5心 跳 率 皆 低 於 1 2 0下 ， 且 經 過 五 週 有

氧 耐 力 訓 練 後 ， 心 跳 恢 復 率 由 第 一 週 的 4 6 %， 漸 漸 上 升 至 第 五

週 的 5 5 %， 表 示 受 試 者 之 體 循 環 能 力 有 提 升 的 趨 勢 。  

2 0分 鐘 盡 力 跑 結 束 後 心 跳 率 方 面 ， 由 表 4 - 8看 到 第 一 週 之

E - 5心 跳 率 為 11 3 ± 5 . 3 1  m i n - 1， 第 五 週 為 1 2 2 ± 1 0 . 2  m i n - 1， 未 達 顯

著 差 異 ( p > 0 . 0 5 )。 上 述 提 到 第 五 週 盡 力 跑 距 離 大 於 第 一 週 ， 表

示 受 試 者 的 運 動 強 度 提 高 ， 因 此 不 論 在 E - 1或 E - 5心 跳 率 ， 相 對

的 皆 會 高 於 第 一 週。心 跳 恢 復 率 第 一 週 為 4 4 %，經 五 週 訓 練 後 ，

提 升 為 5 4 %， 這 與 S e d l o c k ( 1 9 9 6 )提 出 運 動 後 恢 復 期 的 心 跳 率 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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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 能 與 運 動 強 度 也 有 密 切 關 係 ， 且 運 動 後 恢 復 期 之 心 跳 率 會 受

訓 練 的 影 響 ， 受 訓 練 者 較 無 訓 練 者 恢 復 速 率 快 。  

 

 

第四節   有氧耐力能力與拔河專項能力  
之相關分析  

 

一 、 有 氧 閾 值 ( 2 m m o l / l )速 度 與 拔 河 專 項 能 力 之 關 係  

由 圖 4 - 1 0 有 氧 閾 值 ( 2 m m o l / l )速 度 與 專 項 最 大 乳 酸 堆 積 之

關 係 ， 前 、 後 測 皆 呈 現 負 相 關 趨 勢 ， 亦 即 有 氧 能 力 越 好 者 ， 乳

酸 堆 積 量 越 少 。 這 與 H o l l o s z y ( 1 9 9 0 )提 出 ， 耐 力 訓 練 會 增 加 細

胞 質 粒 線 體 數 目 ， 和 β -氧 化 作 用 酵 素 之 活 性 ， 並 透 過 葡 萄 糖 -

脂 肪 酸 循 環 ， 而 減 少 肝 醣 分 解 及 醣 酵 解 速 率 的 結 果 是 一 致 的 。

從 圖 形 分 佈 狀 態 可 以 看 出，前 測 時 受 試 者 之 有 氧 閾 值 ( 2 m m o l / l )

速 度 能 力 差 異 範 圍 大 ， 後 測 之 分 布 較 集 中 ， 顯 示 受 試 者 經 五 週

有 氧 耐 力 訓 練 後 ， 個 別 有 氧 能 力 差 異 變 小 。  

圖 4 - 11 顯 示 有 氧 閾 值 ( 2 m m o l / l )速 度 與 專 項 自 由 基 之 關

係 ， 本 研 究 發 現 前 、 後 測 均 無 呈 現 任 何 相 關 之 趨 勢 。 本 研 究 受

試 者 後 測 專 項 持 續 時 間 顯 著 較 多 於 前 測 ， 但 自 由 基 並 未 因 運 動

時 間 (負 荷 )增 加 而 隨 之 上 升 ， 表 示 五 週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可 能 有 助

於 抗 氧 化 能 力 提 升 。 有 些 研 究 發 現 ， 長 時 間 運 動 訓 練 後 能 有 效

提 升 體 內 抗 氧 化 酵 素 的 活 性 ， 在 B a l a k r i s h n a n r 及 A n u r a d h a  

( 1 9 9 8 )研 究 中 比 較 運 動 員 及 非 運 動 員 體 內 抗 氧 化 系 統 指 標 之 比

較 ， 發 現 運 動 員 體 內 S O D 活 性 較 高 ， 但 血 球 中 G S H - P x 活 性 、

血 漿 中 維 生 素 C 及 G S H 濃 度 卻 較 非 運 動 員 低 ， 而 兩 組 血 漿 中

維 生 素 E 濃 度 並 無 明 顯 差 異。另 一 可 能 原 因 為，受 試 者 所 能 承

受 之 拔 河 專 項 運 動 強 度 ， 不 足 以 造 成 自 由 基 大 量 產 生 ， 所 以 即

使 在 有 氧 能 力 提 升 的 狀 態 下 ， 拔 河 專 項 運 動 所 產 生 的 自 由 基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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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 無 顯 著 的 差 異 性 。  

 

二 、 有 耐 力 訓 練 與 拔 河 專 項 能 力 之 關 係  

(一 ) 有 耐 力 訓 練 與 專 項 乳 酸 堆 積 之 關 係  

圖 4 - 1 3 為 有 氧 閾 值 速 度 訓 練， E - 5 心 跳 率 與 專 項 最 大 乳 酸

堆 積 之 關 係 ， 前 、 後 測 均 呈 現 正 相 關 趨 勢 ， 表 示 E - 5 心 跳 率 越

高 者，專 項 最 大 乳 酸 堆 積 值 也 越 高；反 之， E - 5 心 跳 率 越 低 者 ，

專 項 最 大 乳 酸 堆 積 值 也 越 低 。 而 E - 5 心 跳 率 可 作 為 有 氧 能 力 之

依 據 ( H o l l m a n n  e t .  a l ,  1 9 7 8 )， 亦 即 E - 5 心 跳 率 越 低 ， 則 有 氧 能

力 越 好 ， 拔 河 專 項 乳 酸 堆 積 程 度 亦 較 低 。 圖 4 - 1 5 為 2 0 分 鐘 盡

力 跑 距 離 與 專 項 最 大 乳 酸 堆 積 之 關 係 ， 前 、 後 測 均 呈 現 負 相 關

趨 勢 ， 顯 示 盡 力 跑 距 離 越 多 者 ， 專 項 乳 酸 堆 積 程 度 越 低 。 亦 即

心 肺 能 力 越 強 ， 體 循 環 能 力 越 好 ， 因 此 乳 酸 代 謝 速 率 也 越 快 。  

此 結 果 與 W e i c k e r等 人 ( 1 9 9 4 )提 出 無 氧 非 乳 酸 的 恢 復 能 力

是 依 據 運 動 員 本 身 的 有 氧 能 力 而 定 。 運 動 負 荷 刺 激 ， 造 成 肌 肉

產 生 乳 酸 。 肌 肉 堆 積 之 乳 酸 ， 透 過 擴 散 作 用 進 入 血 管 。 運 動 中

乳 酸 的 堆 積 與 排 除 ， 是 依 據 個 人 之 有 氧 能 力 。 有 氧 能 力 高 者 ，

乳 酸 排 除 之 速 度 亦 快 。 有 氧 能 力 越 強 ， 其 乳 酸 排 除 能 力 就 越 好  

( N e u m a n n  e t  a l . ,  1 9 9 1 )。 K e s k i n e n  等 人 ( 1 9 8 9 )提 出 ， 運 動 時 乳

酸 大 量 生 成，只 要 清 除 的 速 率 與 之 同 步，也 能 有 效 的 清 除 乳 酸；

而 運 動 員 的 血 乳 酸 的 代 謝 率 也 較 一 般 人 為 高 。 因 此 本 研 究 結

果 ， 與 許 多 學 者 提 出 之 論 點 是 一 致 的 。  

(二 ) 有 耐 力 訓 練 與 專 項 持 續 時 間 關 係  

圖 4 - 1 2 為 有 氧 閾 值 速 度 訓 練， 1 至 5 週 恢 復 心 跳 率 與 專 項

靜 態 最 大 持 續 時 間 之 關 係 ， 顯 示 兩 者 呈 正 相 關 趨 勢 ， 相 關 值 達

0 . 7 5。 恢 復 心 跳 率 越 高 ， 表 示 心 肺 能 力 越 好 ， 對 於 拔 河 專 項 持

續 時 間 方 面 ， 也 會 相 對 提 升 。 圖 4 - 1 4 為 1 ~ 5 週 2 0 分 鐘 盡 力 跑

距 離 與 專 項 靜 態 最 大 持 續 時 間 之 關 係 ， 圖 中 顯 示 兩 者 呈 現 正 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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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趨 勢 ， 亦 即 盡 力 跑 距 離 越 多 者 ， 專 項 靜 態 最 大 持 續 時 間 也 越

長 。  

S t w a r t和 G u t i n ( 1 9 7 6 )； K o c h  &  R o c k e r ( 1 9 8 0 )； L e n g y e l  和  

G y a r f a s ( 1 9 7 9 )  等 人 提 出 在 持 續 的 中 強 度 運 動 後 ， 人 體 會 反 映

出 心 跳 率 降 低 ， 心 臟 血 液 輸 出 量 增 加 ， 心 肌 質 量 和 心 臟 容 量 會

提 高 ， 由 於 紅 血 球 數 量 增 加 ， 增 進 氧 傳 送 能 力 。 因 此 當 體 循 環

能 力 越 好 時 ， 體 細 胞 獲 得 養 分 的 速 率 越 快 ， 使 身 體 能 維 持 較 長

時 間 的 運 動 。 當 運 動 員 在 激 烈 運 動 中 ， 需 快 速 獲 得 大 量  A T P  

時 ， 由 於 有 氧 系 統 無 法 迅 速 提 供 所 需 之 能 量 ， 於 是 能 量 代 謝 必

須 另 尋 途 徑 。 此 時 便 產 生 乳 酸 堆 積 現 象 ， 以 補 充 緊 急 狀 態 下 所

需 之 A T P。 乳 酸  ( L a c t a t e )  是 糖 類 代 謝 之 中 間 產 物 ， 乳 酸 的 堆

積 會 干 擾 神 經 衝 動 的 傳 導 、 肌 肉 的 收 縮 和 肌 肉 收 縮 的 能 源 ， 因

而 導 致 疲 勞  ( K l a u s e n等 ,  1 9 7 2； K a r l s s o n等 ,  1 9 7 5 )。 當 乳 酸 堆

積 量 少 時 ， 表 示 肌 肉 也 較 不 易 產 生 疲 勞 之 症 狀 ， 因 此 本 研 究 發

現 ， 當 有 氧 耐 力 能 力 提 昇 時 ， 乳 酸 堆 積 情 況 有 下 降 趨 勢 (圖

4 - 1 3、圖 4 - 1 5 )，因 此 對 於 專 項 持 續 時 間 之 能 力，亦 有 提 升 之 效

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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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陸章    結論與建議  
 

第一節   結論  
 

本 研 究 是 以 桃 園 縣 立 八 德 國 中 拔 河 隊 ， 八 位 男 生 進 行 測

試 ， 依 據 M a d e r ( 1 9 7 6 )提 出 有 氧 -無 氧 閾 值 ( 2 - 4 m m o l / l )理 論 為 訓

練 依 據 ， 以 有 氧 閾 值 速 度 做 為 耐 力 訓 練 強 度 指 標 ， 並 以 持 續 跑

方 式 進 行 五 週 、 每 週 三 次 ， 每 次 二 十 分 鐘 之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。 探

討 在 五 週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(有 氧 閾 值 速 度 跑 、 2 0分 鐘 盡 力 跑 )後 ，

對 拔 河 專 項 能 力 (持 續 時 間 、 最 大 乳 酸 堆 積 、 自 由 基 )之 影 響 。

本 研 究 結 論 如 下 ：  

 

一 、  基 礎 耐 力 測 試( 2 - 4 m m o l / l )   

(一 )有 氧 閾 值 能 力  

   實 施 五 週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後 ， 受 試 者 之 有 氧 閾 值 ( 2 m m o l / l )速

度 提 升 ， 達 顯 著 水 準 ( p < 0 . 0 1 ) 。 有 氧 閾 值 心 跳 率 顯 著 上 昇

( p < 0 . 0 5 )。  

(二 )無 氧 閾 值 能 力  

   實 施 五 週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後 ， 受 試 者 之 無 氧 閾 值 ( 4 m m o l / l )速

度 與 心 跳 率 ， 皆 無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( p > 0 . 0 5 )。  

 

二 、 訓 練 生 理 適 應  

(一 )有 氧 閾 值 速 度 跑  

   五 週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後 ， 心 跳 恢 復 率 由 第 一 週 的 4 6 %， 上 升

至 第 五 週 的 5 5 %， 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( p > 0 . 0 5 )。  

(二 ) 2 0 分 鐘 盡 力 跑  

1 .實 施 五 週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後，受 試 者 第 五 週 2 0 分 鐘 盡 力 跑 平 均  

  距 離 大 於 第 一 週 ， 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( p > 0 . 0 5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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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五 週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後，心 跳 恢 復 率 由 第 一 週 4 4 %，提 升 為 5 4 %  

  ， 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( p > 0 . 0 5 )。  

 

三 、 拔 河 專 項 能 力  

(一 )專 項 持 續 時 間  

   實 施 五 週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後 ， 受 試 者 之 靜 態 平 均 持 續 時 間 與

總 持 續 時 間 平 均 值 ， 皆 明 顯 進 步 且 達 顯 著 水 準 ( p < 0 . 0 1 )。  

(二 )專 項 測 試 結 束 後 乳 酸 堆 積 值  

   實 施 五 週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後 ， 第 五 週 專 項 測 試 結 束 後 乳 酸 堆

積 值 ， 皆 高 於 第 一 週 ， 但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( p > 0 . 0 5 )。  

(三 )自 由 基  

   實 施 五 週 有 氧 耐 力 訓 練 後 ， 受 試 者 之 第 五 週 專 項 測 試 E - 3

自 由 基 平 均 值 高 於 第 一 週 ， 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( p > 0 . 0 5 )。  

 

 

第二節   建議  
 

一 、  本 研 究 測 試 的 對 象 為國 中 拔 河 選 手 ， 建 議 未 來 可  

    針 對 不 同 層 級 的 選 手 進 行 測 試 。  

二 、 本 研 究 觀 察 之 專 項 能 力 皆 為 團 體 表 現 ， 建 議 未 來 可 觀 察 選

手 個 人 專 項 能 力 表 現 ， 做 更 進 一 步 之 分 析 。  

三 、  未 來 可 針 對 不 同 拔 河 運 動 強度，誘 發 自 由 基 之 情 況，做 更

深 一 步 之 研 究 。  

四 、 本 研 究 建 議 教 練 ， 應 於 準 備 期 訓 練 階 段 ， 培 養 選 手 基 礎 耐

力 能 力，並 於 專 項 期 除 了 實 施 拔 河 專 項 訓 練 外，也 必 須 一

週 訓 練 二 至 三 次 的 有 氧 耐 力 能 力，以 維 持 選 手 基 礎 能 力 ，

進 而 間 接 提 升 選 手 短 時 間 快 速 恢 復 之 能 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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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一         
受試者同意書  

測 試 名 稱 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執 行 單 位 ﹕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話 ﹕  

主 持 人 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 真 ﹕  

聯 絡 地 址 ﹕  

自 願 受 試 者 ﹕      年 齡 ﹕         性 別 ﹕          

緊 急 聯 絡 人 ﹕  

電 話 ﹕  

聯 絡 地 址 ﹕  

參 加 本 運 動 專 項 耐 力 診 斷 受 試 者 個 人 權 益 將 受 以 下 保 護 ﹕  

1 )  測 試 所 得 資 料 可 能 會 發 表 於 學 術 性 雜 誌 ﹐ 但 受 試 者 姓 名 將 不

會 公 佈 ﹐ 受 試 者 之 隱 私 將 予 以 保 密 。  

2 )  受 試 者 測 試 資 料 將 以 網 絡 資 料 庫 型 態 呈 現 ﹐ 供 個 人 與 教 練 訓

練 應 用 。  

3 )  受 試 者 於 測 試 過 程 中 可 以 隨 時 撤 回 同 意 ﹐ 退 出 測 試 。  

  本 人 已 詳 閱 上 列 各 項 資 料 ﹐ 有 關 本 測 試 進 行 之 疑 問 業    

  經 測 試 主 持 人 詳 細 予 以 解 釋 ﹐ 本 人 同 意 以 自 願 受 試 者  

  的 身 份 接 受 測 試 。  

 

自 願 受 試 者 簽 名 ﹕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日 期 ﹕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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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二   
運動能力診斷疾病調查表  

姓 名 :  出 生 年 月 :  身 高 ( c m ) :  體 重 ( k g ) :  性 別 :  

項 目 :  最 佳 成 績 :  訓 練 年 數 :  

請 據 實 回 答 以 下 問 題 ﹕  

1 .  是 否 有 心 臟 疾 病              □ 是   □ 否          

2 .  是 否 有 血 液 疾 病              □ 是   □ 否          

3 .  是 否 有 糖 尿 病                □ 是   □ 否          

4 .  是 否 有 高 血 壓                □ 是   □ 否          

5 .  是 否 有 氣 喘 疾 病              □ 是   □ 否          

5 .  最 近 六 個 月 是 否 有 開 刀 手 術     □ 是   □ 否           

6 .  其 他 ﹕  

 

1 )               

2 )               

3 )               

4 )               

 

 

運 動 員 簽 名 ﹕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﹕                 

 

教 練 簽 名 ﹕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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